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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

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應 用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測 量 結 果 來 交 叉 驗 證

站 立 式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之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於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

選 手 的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體 組 成 估 測 結 果 。 以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

體 組 成 分 析 儀 （ B I A） 與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（ D X A） 針 對 台 灣

地 區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 選 手 2 1 名，進 行 全 身（ w h o l e  b o d y）、

軀 幹 （ t r u n k）、 上 肢 （ u p p e r  l i m b ） 與 下 肢 （ l o w e r  l i m b ） 的

非 脂 肪 質 量（ F F M - 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）、體 脂 率（ F M % -  f a t  m a s s  %）

的 測 量 結 果 進 行 相 關 性 分 析、B l a n d - A l t m e n  p l o t s 相 差 分 佈 分

析 之 交 叉 比 對 。 結 果 顯 示 大 學 男 性 游 泳 選 手 的 全 身 、 軀 幹 、

下 肢 與 上 肢 的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F M ） 在 D X A 與 B I A 兩 者 的 測

量 相 關 係 數、相 差 平 均 值（ b i a s）（標 準 偏 差 ± S D）分 別 為 r = 0 . 8 9 ,  

0 . 7 0 ± 2 . 1 7 k g、 0 . 7 7 ,  5 . 7 8 ± 1 . 4 3 k g、 0 . 6 4 ,  0 . 3 9 ± 0 . 9 6 k g、 0 . 4 4 ,  

- 0 . 5 8 ± 0 . 4 0 k g。 在 全 身 、 軀 幹 、 下 肢 與 上 肢 的 脂 肪 率 （ F M %）

在 D X A 與 B I A 兩 者 的 測 量 相 關 係 數 、 相 差 平 均 值 （ 標 準 偏

差 ） 分 別 為 r = 0 . 8 9 ,  - 1 . 8 5 ± 2 . 9 5 %、 0 . 8 4 ,  - 7 . 0 0 ± 4 . 0 4 %、 0 . 7 0 ,  

1 . 7 9 ± 3 . 3 7 %、 0 . 7 5 ,  4 . 6 9 ± 3 . 2 7 %。 故 由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站 立 式 多

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儀 在 全 身 、 軀 幹 的 F F M 與 F M %測 量 結 果

皆 達 高 正 相 關 性 ， 且 有 較 低 的 S D 值 ， 具 一 定 的 參 考 價 值 ，

但 其 下 肢 、 上 肢 F F M 與 F M %的 參 考 價 值 則 有 其 限 制 。  

 

 

關 鍵 字 :  多 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、 不 銹 鋼 極 板 、 非 脂 肪 質 量

（ F F M )、 體 脂 率 （ F M %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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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s i n g  t h e  D u a l  E n e r g y  X - r a y  A b s o r p t i o m e t r  t o  I n -

v e s t i g a t e  S e g m e n t a l 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  A n a l y z e r  i n  

M e a s u r e  O u t s t a n d i n g  U n i v e r s i t y  M a l e  S w i m m e r ’s  

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 .  

 

A b s t r a c t  

 

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u s e d  d u a l  e n e r g y  X － r a y  a b -

s o r p t i o m e t r ( D X A )  t o  c r o s s - v a l i d a t i o n  B C - 4 1 8  S e g m e n t a l  

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  A n a l y z e r ( B I A 8 )  t o  e s t i m a t i o n  t h e  o u t -

s t a n d i n g  u n i v e r s i t y  m a l e  s w i m m e r s ’ 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  o f  f u l l  

b o d y  a n d  e a c h  b o d y  s e g m e n t .  Tw e n t y - o n e  s w i m m e r s  m e a s u r e  

t h e i r  w h o l e  b o d y,  t r u n k  ,  u p p e r  l i m b s ,  l o w e r  l i m b ,  n o n - f a t  

m a s s  ( F F M -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)  a n d  b o d y  f a t  p e r c e n t a g e  ( F M %  -  f a t  

m a s s % ) .  I t  u s e d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a n a l y s i s ,  B l a n d - A l t m e n  p l o t s  t h e  

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o f  c r o s s - d i f f e r e n c e  a n a l y s i s  c o m p a r i s o n  t o  d e -

t e r m i n e  m u t u a l i t y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s h o w  t h a t  t h e  n o n - f a t  m a s s ,  

b o d y,  t r u n k ,  u p p e r  l i m b s  a n d  l o w e r  l i m b s  ( F F M )  i n  b o t h  t h e  

B I A  a n d  D X A m e a s u r e m e n t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c o e f f i c i e n t ,  t h e  m e a n  

d i f f e r e n c e  ( b i a s )  ( s t a n d a r d  d e v i a t i o n ±  S D )  w e r e  R = 0 . 8 9 ,  

0 . 7 0 ( ± 2 . 1 7 )  k g ,  0 . 7 7 ,  5 . 7 8 ( ± 1 . 4 3 )  k g ,  0 . 6 4 ,  0 . 3 9 ( ± 0 . 9 6 )  k g ,  

0 . 4 4 ,  - 0 . 5 8 ( ± 0 . 4 0 )  k g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o f  t h e  m e a s u r e  f r o m  t h e  

w h o l e  b o d y,  t r u n k ’s  F F M  a n d  F M %  a r e  h i g h  p o s i t i v e  c o r r e l a -

t i o n ,  a n d  a l s o  h a v e  a  l o w e r  S D  v a l u e s ,  w i t h  a  c e r t a i n  r e f e r e n c e  

v a l u e .  B u t  t h e  r e f e r e n c e  v a l u e  o f  l o w e r  l i m b  a n d  u p p e r  l i m b ’s  

F F M  a n d  F M %  h a v e  i t s  l i m i t a t i o n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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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e y  w o r d s :  B i o e l e c t r i c a l  I m p e d a n c e  A n a l y s i s ,  S t a i n l e s s  s t e e l  

p l a t e , 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,  f a t  m a s s 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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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緒 論  

 

本 章 內 容 包 含 ： 第 一 節 、 研 究 背 景 ； 第 二 節 、 研 究 目 的 ； 第

三 節 、 研 究 假 設 ； 第 四 節 、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； 第 五 節 、 名 詞

操 作 性 定 義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 

 

  隨 著 時 代 的 日 益 進 步 ， 國 人 文 明 病 的 加 深 ， 舉 凡 肥 胖 症

及 慢 性 疾 病 這 些 疾 病 的 增 加 ， 政 府 也 配 合 推 動 ” 學 生 體 適 能

3 3 3 計 畫 ” 也 可 見 國 人 對 健 康 之 重 視 。 至 今 體 能 活 動 日 益 受

到 重 視 而 相 關 研 究 也 日 益 蓬 勃 發 展 ， 但 在 國 人 自 行 研 發 之 工

具 （ 包 括 測 量 儀 器 或 問 卷 量 表 ） 的 研 究 領 域 卻 是 不 多 見 的 ，

也 難 得 見 到 大 規 模 調 查 研 究 所 得 之 常 模 、 預 測 公 式 等 。  

  身 體 組 成 的 測 量 與 應 用，因 為 直 接 與 人 體 的 健 康、運 動、

疾 病 、 遺 傳 與 營 養 狀 況 有 所 關 聯 ， 因 此 受 到 了 廣 泛 的 研 究 與

探 討 。 人 體 組 成 成 分 測 量 的 研 究 已 經 行 之 有 年 ， 在 非 侵 入 人

體 的 前 提 下 ， 隨 著 不 同 研 究 方 法 的 論 點 ，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將 人

體 視 為 兩 段 模 式 （ t w o - c o m p a r t m e n t  m o d e l ）， 即 是 將 體 組 成

分 成 脂 肪 質 量 （ f a t  m a s s ,  F M ） 與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,  

F F M），一 般 人 由 於 安 全 健 康 的 考 量，大 多 以 非 侵 入 性 的 方 式

測 量 體 組 成 。 目 前 的 B I A 已 實 際 應 用 於 體 脂 肪 的 判 別 ， 但 大

部 分 只 針 對 一 般 人 ， 極 少 有 針 對 運 動 員 ， 尤 其 是 個 別 專 項 運

動 員 的 體 組 成 分 析 ， 而 針 對 游 泳 選 手 更 尚 未 見 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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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  本 研 究 應 用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測 量 結 果 來 交 叉 驗 證 站 立 式

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之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於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 選 手 的

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體 組 成 估 測 結 果 。  

  肥 胖 為 身 體 累 積 過 多 的 脂 肪 所 致 ， 其 可 利 用 水 中 秤 重 體

脂 肪 測 量 法 來 判 別 ， 此 法 係 利 用 阿 基 米 德 原 理 求 出 身 體 體 密

度 （ b o d y  d e n s i t y ）， 次 以 公 式 換 算 求 出 身 體 體 脂 肪 比 率 後 ，

依 據 參 照 標 準（ c r i t e r i o n  r e f e r e n c e d ）予 以 篩 選 或 判 別 。 此 法

於 實 驗 室 中 進 行 ， 雖 然 精 確 但 卻 無 法 普 及 於 以 大 量 人 口 為 主

之 流 行 病 學 調 查 、 社 區 調 查 或 某 某 計 畫 之 介 入 研 究 等 。 取 而

代 之 的 是 以 皮 脂 夾 （ s k i n f o l d  c a l i p e r ） 標 定 出 身 體 四 肢 、 軀

幹 共 二 點、三 點、四 點、七 點、九 點 或 十 點 之 不 同 測 量 位 置 ，

以 其 所 得 測 量 值 之 總 和 經 過 預 測 公 式 之 轉 換 求 出 身 體 體 密 度

及 體 脂 肪 比 率 。 此 法 較 為 便 捷 ， 但 往 往 因 測 量 者 之 技 術 、 儀

器 之 精 確 度 或 研 究 對 象 之 年 齡 、 過 胖 過 瘦 等 不 易 測 得 而 產 生

數 據 偏 誤 ， 也 往 往 因 為 誤 用 不 同 調 查 對 象 母 群 之 公 式 而 產 生

誤 判 之 現 象 。 其 次 ， 以 身 高 、 體 重 數 據 形 成 許 多 判 別 公 式 篩

選 肥 胖 ， 目 前 被 學 界 經 常 使 用 者 為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 M I（ b o d y  

m a s s  i n d e x ） 以 及 利 用 實 際 體 重 與 理 想 體 重 相 較 ， 超 過 某 一

百 分 比 者 為 肥 胖 之 判 別 方 法 。 此 法 雖 然 非 常 方 便 ,但 嚴 格 而

言 ， 身 高 、 體 重 兩 者 為 人 體 測 量 值 （ a n t h r o p o m e t r y  

m e a s u r e s） ， 與 脂 肪 並 非 直 接 關 係 而 為 間 接 關 係 ， 加 上 不 同

國 家 、 不 同 對 象 人 口 群 之 篩 選 指 標 間 並 非 一 致 ， 因 此 ， 若 誤

用 篩 選 指 標 也 將 形 成 誤 判 之 現 象 。 另 外 ， 也 有 以 腰 園 、 臀 圍

之 比 值（ 腰 臀 比 ： w a i s t - t o - h i p  r a t i o）作 為 判 別 之 方 法 ， 但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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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點 一 如 身 高 、 體 重 測 量 值 ， 其 與 脂 肪 並 非 直 接 關 係 而 為 間

接 關 係。故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發 展 以 B I A 系 統 針 對 游 泳 選 手 的 身

體 組 成 測 量 模 式 ， 且 具 有 高 度 精 確 性 與 準 確 度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  本 研 究 以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（ B I A 8 ）， 並 同

時 以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（ D X A）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

泳 選 手 2 1 名 作 為 效 標 來 確 認 其 準 確 度 ， 其 進 行 全 身 （ w h o l e  

b o d y）、軀 幹（ t r u n k）、上 肢（ u p p e r  l i m b ）與 下 肢（ l o w e r  l i m b）

的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F M - 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）、 體 脂 率 （ F M % -  f a t  

m a s s %）的 測 量 結 果 進 行 相 關 性 分 析，並 且 利 用 B l a n d - A l t m e n  

p l o t s  （ B l a n d  &  A l t m a n ,  1 9 8 6） 進 行 相 差 分 佈 分 析 之 交 叉 比

對 發 現 兩 者 具 有 正 相 關 ， 且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體 組 成 分 析 儀

（ B I A 8 ） 更 為 準 確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1 . 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測 量 之 多 肢 段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 

  本 研 究 應 用 Ta n i t a 公 司 （ B C - 4 1 8 ,  Ta n i t a  C o r p . ,  To k y o ,  

J a p a n）所 製 造 的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之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B C - 4 1 8（ 以

下 簡 稱 B I A 8 ）， 該 裝 置 常 用 於 體 組 成 測 量 並 廣 泛 被 探 討 於 科

學 文 獻 與 商 業 市 場（ P i e t t o i ,  R u b i a n o ,  S t - O n g e ,  &  H e y m s f i e l d ,  

2 0 0 4 ;  S h a i k h ,  C r a b t r e e ,  S h a w,  &  K i r k ,  1 9 9 8）， 該 裝 置 提 供 一

般 人 與 運 動 員 模 式 ， 在 本 研 究 為 應 用 運 動 員 模 式 進 行 測 量 。

B I A 8 其 八 個 極 板 分 別 為 四 對 電 流 、 感 測 不 銹 鋼 電 極 ， 應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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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K H z 單 頻 、 0 . 4 m A 的 電 流 進 行 測 量 ， 受 測 者 站 立 於 體 重 測

量 平 台 上，左 右 腳 掌 以 身 體 重 量 為 接 觸 壓 力，分 別 接 觸 電 流、

感 測 電 極 對 ， 雙 手 臂 微 張 ， 兩 手 掌 各 輕 握 一 內 嵌 於 表 面 的 電

流 、 感 測 電 極 對 之 手 握 把 ， 經 由 內 建 電 子 線 路 運 作 與 切 換 ，

B I A 8 可 分 別 測 出 左 右 上 肢 、 下 肢 與 全 身 等 五 個 阻 抗 值 ， 並 經

由 儀 器 本 身 測 量 受 測 者 之 重 量 ， 依 前 置 作 業 所 輸 入 的 身 高 、

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測 量 模 式（ 一 般 與 運 動 員 模 式 ）， 並 從 內 建 的 估

算 方 程 式 與 程 序 ， 分 別 計 算 出 全 身 、 各 肢 段 的 非 脂 肪 質 量 、

脂 肪 率 。  

 

2 .  身 體 組 成 （ b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）    

  指 身 體 中 的 各 結 構 成 分 ， 其 分 別 所 佔 身 體 的 比 率 而 言 。

本 研 究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項 目 包 括 ： 體 重 、 肌 肉 重 、 除 脂 體 重 、

體 脂 重 、 體 脂 率 及 腰 臀 比 。  

 

3 . 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（ D u a l  e n e r g y  X -  r a y  A b s o r p t i o m e t r ）   

  此 儀 器 在 臨 床 上 最 常 使 用 來 測 量 骨 質 密 度 ， 其 利 用 不 同

X 光 通 過 人 體 的 骨 骼 及 軟 骨 組 織 的 輻 射 線 衰 減 值 差 異 來 計 算

單 位 面 積 中 的 骨 骼 含 量 及 骨 密 度 ， 由 此 計 算 人 體 的 體 內 脂 肪

組 織 與 瘦 肉 組 織 （ M a z e s s ,  B a r d e n ,  B i s e k ,  &  H a n s o n ,  1 9 9 0 ;  

N o r d  &  P a y n e ,  1 9 9 5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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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：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示 意 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藍 綠 色 為 骨 骼 ， 紅 、 黃 色 是

肌 肉 ， 白 色 是 脂 肪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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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一 、 本 研 究 以 受 測 對 象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

泳 選 手 2 1 名，受 測 者 平 均 接 受 運 動 專 業 訓 練 時 間 為：9 . 2 2 ± 2 . 3

年 以 上，且 每 週 至 少 平 均 進 行 1 0 . 3 個 小 時 以 上 的 體 能 或 有 氧

運 動 之 訓 練 活 動。本 研 究 只 對 游 泳 專 項 ,無 法 廣 納 其 它 運 動 選

手 是 其 一 限 制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優 秀 游 泳 運 動 男 子 選 手

為 對 象 ,未 能 針 對 其 它 大 專 院 校 游 泳 男 子 選 手 ,是 另 一 限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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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 文 獻 探 討    

 

第 一 節  身 體 組 成 的 介 紹 與 評 估 方 式  

 

何 謂 身 體 組 成  

  人 體 體 重 中 脂 肪 與 非 脂 肪 在 其 中 所 佔 的 比 率 即 為 身 體 組

成（ 林 正 常 ， 1 9 9 7）。 非 脂 肪 重 又 可 稱 為 去 脂 肪 重 ， 因 為 非 脂

肪 重 包 括 骨 礦 物 質 、 蛋 白 質 及 水 分 ， 故 可 利 用 全 身 體 重 減 去

全 身 脂 肪 重 來 計 算 ， 而 脂 肪 重 則 可 區 分 為 必 需 脂 肪 重 以 及 儲

存 脂 肪 重 ， 必 需 脂 肪 重 在 人 體 中 佔 有 一 定 的 比 例 ， 男 子 為 體

重 的 3 %， 女 子 則 為 1 2 %。  

 

身 體 組 成 的 模 式 分 類  

  依 據 使 用 的 儀 器 ， 身 體 組 成 可 分 為 幾 種 不 一 樣 的 區 分 模

式 （ K e n n e t h ,  2 0 0 0）：  

一 、 二 分 法 模 式  

  此 模 式 是 最 早 被 使 用 的 ， 又 稱 為 2 - C 模 式 ， 其 是 將 身 體

分 為 兩 個 部 分 ：  

（ 一 ） 脂 肪 質 量 ： 人 體 內 所 有 組 織 可 取 出 油 脂 的 總 量 。  

（ 二 ） 去 脂 肪 質 量 ： 人 體 中 無 油 脂 組 織 ， 包 含 肌 肉 、 水 份 、

結 締 組 織 等 。  

 

二 、 三 分 法 模 式  

  其 又 可 細 分 為 兩 種 模 式 ， 每 一 種 模 式 又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：  

（ 一 ） 3 - C 組 織 模 式 （ t h r e e - c o m p o n e n t  t i s s u e  m o d e l ）  

1 .  脂 肪 （ b o d y  f a t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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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骨 礦 物 組 織 （ b o n e  m i n e r a l  m a s s ,  B M M ）  

3 .  非 礦 物 質 的 瘦 組 織 （ b o n e - f r e e  l e a n  t i s s u e  m a s s ,  LT M ）  

（ 二 ） 3 - C 細 胞 模 式 （ t h r e e - c o m p o n e n t  c e l l u l a r  m o d e l ）  

1 .  細 胞 間 質 （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 s o l i d s ,  E C S ）  

2 .  細 胞 間 液 （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 f l u i d ,  E C F ）  

3 .  細 胞 質 量 （ b o d y  c e l l  m a s s ）  

 

三 、 四 分 法 模 式  

  此 模 式 將 身 體 分 為 脂 肪 、 礦 物 質 、 全 身 總 蛋 白 質 及 全 身

總 水 份 （ t o t a l  b o d y  w a t e r ,  T B W ） 四 個 部 分 。  

 

四 、 流 體 變 化 模 式 （ f l u i d  m e t a b o l i c  m o d e l ）  

  此 模 式 為 一 種 新 的 研 究 方 式 ， 其 將 身 體 組 成 分 為 組 織 、

細 胞、分 子 及 原 子 四 種 層 次，並 由 這 些 層 次 細 分 為 五 個 部 份： 

（ 一 ） 脂 肪 （ b o d y  f a t）  

（ 二 ） 細 胞 間 質 （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 s o l i d s ,  E C S ）  

（ 三 ） 細 胞 間 液 （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 f l u i d ,  E C F ）  

（ 四 ） 細 胞 內 質 （ i n t r a c e l l u l a r  s o l i d s ,  I C S ）  

（ 五 ） 細 胞 內 液 （ i n t r a c e l l u l a r  f l u i d ,  I C F ）  

 

身 體 組 成 的 評 估 方 式  

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（ B M I） 是 較 為 簡 易 身 體 組 成 評 估 方 法 ，

其 以 體 重 （ 公 斤 ） 除 以 身 高 （ 公 尺 ） 的 平 方 所 得 之 數 值 即 可

自 我 評 估 ， 另 外 亦 可 利 用 腰 圍 除 以 臀 圍 所 得 到 的 腰 臀 比

（ W H R） 來 評 估 ， 以 上 兩 種 方 法 雖 然 較 為 常 用 且 可 快 速 評 估

自 己 的 身 體 組 成 ， 但 卻 無 法 從 所 得 的 數 職 瞭 解 身 體 中 脂 肪 與



 

9 
 

非 脂 肪 的 比 率 。  

  身 體 組 成 的 評 估 與 測 量 有 許 多 不 同 方 法（ K e n n e t h ,  2 0 0 0 ;  

B r o d i e ,  1 9 8 8； 曹 德 弘 ， 1 9 9 7； 林 正 常 ， 2 0 0 2）。 這 些 不 同 的

身 體 組 成 測 量 方 法 可 將 其 分 為 直 接 分 析 法 和 間 接 分 析 法 ， 直

接 分 析 法 包 含 化 學 分 析 與 屍 體 解 剖 。 化 學 分 析 法 是 將 全 身 分

成 脂 肪 重 、 蛋 白 質 重 、 礦 物 質 重 及 水 重 來 作 測 量 ， 屍 體 解 剖

法 則 是 需 要 有 解 剖 動 作 。 這 兩 種 測 量 方 法 所 需 的 時 間 長 ， 且

實 驗 操 作 人 員 的 人 數 眾 多 ， 使 其 在 測 量 上 相 當 不 方 便 。 在 間

接 分 析 方 面 則 有 多 種 不 同 方 法 ， 例 如 ： 水 中 稱 重 法 、 超 音 波

法 （ u l t r a s o u n d）、 身 體 電 器 傳 導 （ t o t a l  b o d y  e l e c t r i c a l  

c o n d u c t i v i t y ,  T O B E C ）、 核 磁 共 振 造 影 （ m a g n e t i c  r e s o n a n c e  

i m a g i n g ,  M R I）、近 紅 外 線 測 定 法（ n e a r - i n f r a r e d  i n t e r a c t a n c e ,  

N I R）， 皮 脂 厚 度 測 量 （ s k i n f o l d  t h i c k n e s s ,  S K F ）、 生 物 阻 抗

分 析 （ B I A） 以 及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（ D X A） 等 ， 這 些 不 同 的

方 法 測 得 的 身 體 組 成 成 分 亦 有 所 不 同 。  

  但 是 ， 其 中 有 些 測 量 方 法 是 需 要 耗 費 相 當 多 的 人 力 、 時

間 甚 至 是 金 錢 ， 這 也 使 得 一 般 大 眾 或 運 動 員 難 以 快 速 瞭 解 自

己 的 身 體 組 成 ， 使 其 缺 少 了 時 效 性 與 便 利 性 。 以 下 介 紹 幾 種

常 被 使 用 且 簡 易 的 測 量 方 式 ：  

（ 一 ） 水 中 稱 重 法  

  此 方 法 是 利 用 阿 基 米 德 原 理 來 測 量 ， 實 驗 人 員 利 用 受 試

者 在 陸 上 的 體 重 、 水 中 體 重 、 殘 氣 量 及 當 下 的 水 密 度 ， 藉 此

來 計 算 受 試 者 的 身 體 密 度 （ d e n s i t y  o f  b o d y,  D b ）。  

身 體 密 度 （ D b ） ＝ 陸 上 體 重 ÷﹝ （ 陸 上 體 重 － 水 中 體 重 ） ÷水

的 密 度 － 殘 氣 量 ﹞  

  計 算 得 出 身 體 密 度 後 ， 利 用 二 分 法 模 式 將 身 體 分 成 脂 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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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及 非 脂 肪 重 ， 而 其 需 認 定 脂 肪 重 及 非 脂 肪 重 必 為 恆 定 ， 即

脂 肪 重 密 度 ＝ 0 . 9 g / m l，非 脂 肪 重 密 度 ＝ 1 . 1 g / m l。最 後 利 用 公

式 將 身 體 密 度 轉 換 為 體 脂 肪 百 分 率 （ F M %）。 體 脂 肪 測 量 最

具 代 表 性 的 公 式 為 S i r i 公 式 （ S i r i ,  1 9 5 6）：  

S i r i 公 式 ： F M % ＝ 4 9 5 / D b－ 4 5 0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： 水 中 稱 重 法 ， 資 料 來 源 :  

h t t p : / / w w w. w h a t i s h y d r o t h e r a p y. c o m / h i s t o r y - o f - h y d r o t h e r a p y 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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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皮 脂 厚 度 測 量 （ S K F）  

  此 方 法 是 利 用 皮 脂 夾 測 量 身 體 部 位 的 皮 下 脂 肪 藉 以 評 估

身 體 的 脂 肪 量 。 常 被 測 量 的 為 胸 肌 、 腹 部 、 腸 骨 上 方 、 肱 三

頭 肌 、 大 腿 、 肩 胛 下 肌 等 部 位 。 每 個 部 位 測 量 數 次 並 計 算 平

均 值 ， 且 每 個 測 量 位 置 測 量 後 的 平 均 值 皆 需 相 差 1 0 %以 內 才

可 採 用 。 此 方 法 雖 然 方 便 ， 儀 器 攜 帶 也 相 當 便 利 且 便 宜 ， 但

卻 需 要 專 業 人 員 操 作 並 且 也 容 易 會 有 讀 數 誤 差 及 施 測 位 置 點

的 誤 差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： 皮 脂 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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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： 皮 脂 厚 度 測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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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生 物 電 阻 法 （ B I A）  

  其 利 用 電 流 通 過 不 同 組 織 會 有 不 同 傳 導 速 率 及 阻 抗 的 原

理 ， 並 將 所 得 之 數 據 利 用 公 式 來 估 測 身 體 組 成 。 電 流 通 過 脂

肪 組 織 時 傳 導 速 率 較 慢 且 電 阻 大 ， 而 通 過 非 脂 肪 組 織 時 則 傳

導 速 度 快 ， 電 阻 小 。  

 

 

 

 

 

圖 5： 生 物 阻 抗 圖  

 

 

 

脂 肪 組 織  

R  

I C W

W  

瘦 肉 細 胞  

電 流 經 過 時 有 電 阻 ， 所 以 流 不 過 去  

 

瘦 肉 細 胞 阻 抗 小 、 導 電 度 大  

 

電 流 可

直 接 通

過 細 胞

與 細 胞

之 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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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B I A 相 關 研 究   

 

  李 寧 遠 （ 民 8 4） 指 出 我 國 有 關 熱 量 之 基 礎 研 究 資 料 甚

缺 。 於 肥 胖 篩 選 判 別 之 際 除 了 上 述 我 國 尚 未 建 立 體 密 度 或 體

脂 肪 比 率 之 估 計 公 式 外 ， 使 用 名 詞 之 不 統 一 至 今 （ 如 有 的 使

用 標 準 體 重、理 想 體 重 ，有 的 則 使 用 平 均 體 重 等 ），加 上 判 別

基 準 之 版 本 諸 多 ， 因 此 ， 在 研 究 依 據 上 仍 有 許 多 有 失 偏 頗 之

方 式，建 立 一 個 信 度 高 並 準 確 的 依 據 值 是 有 所 必 要 且 急 需 的。 

 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近 年 來 被 許 多 研 究 人 員 及 相 關 人 員 所 使

用 ， 因 為 其 具 有 可 靠 性 及 有 效 性 ， 而 與 其 他 方 式 相 比 也 有 相

當 大 的 便 利 性 。 綜 合 K e n n e t h （ 2 0 0 0）； 王 家 偉 、 陳 裕 鏞

（ 2 0 1 0）； 黃 耀 宗 、 黎 玉 東（ 2 0 1 0 ）等 研 究 報 告 可 得 生 物 阻 抗

分 析 基 本 原 理 如 下 ：  

  B I A 法 是 近 來 廣 泛 使 用 的 體 脂 肪 測 量 儀 ， 在 人 體 體 表 通

以 一 電 流 ， 電 流 在 不 同 器 官 組 織 間 會 有 不 同 的 傳 導 速 度 。 脂

肪 越 多 ， 電 的 傳 導 速 度 越 慢 、 阻 力 越 大 ， 反 之 若 脂 肪 比 例 越

低 ， 則 由 於 身 體 含 有 較 多 的 電 解 質 與 水 份 ， 所 以 電 傳 導 速 度

較 快 ， 產 生 的 電 流 阻 也 越 小 。 （ 蘇 蕙 芬 、 李 寧 遠 ， 1 9 9 4） 。

測 量 儀 器 發 展 至 今 ， 已 經 非 常 普 遍 且 易 於 一 般 人 操 作 。 不 必

花 費 很 多 時 間 ， 即 可 測 出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的 數 據 。 但 其 在 測 試

過 程 中 會 受 到 受 試 者 體 內 水 分 、 皮 膚 溫 度 、 飲 食 、 測 量 肢 體

的 選 擇 、 腋 窩 與 大 腿 的 開 合 、 環 境 溫 度 、 電 極 的 差 異 及 裝 置

條 件 和 製 造 廠 商 所 設 計 的 計 算 公 式 等 ， 都 會 直 接 影 響 所 測 試

的 結 果 。  

  傳 統 使 用 的 B I A 為 單 一 電 流 ， 其 將 電 極 板 附 在 手 腕 、 手

背 、 腳 踝 及 腳 背 上 ， 或 是 讓 受 試 者 以 仰 臥 的 姿 勢 ， 將 電 極 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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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在 兩 個 手 腕 及 腳 踝 上 ， 藉 由 通 過 電 流 所 得 出 的 電 阻 等 數

值 。 因 為 水 分 是 電 流 較 佳 的 導 體 ， 故 通 過 時 阻 力 較 小 ； 而 電

流 通 過 脂 肪 則 會 產 生 較 大 的 電 阻 ， 故 利 用 電 流 通 過 這 些 物 質

產 生 不 同 電 阻 的 特 性 即 可 計 算 受 試 者 之 身 體 總 水 量 （ T B W）

及 脂 肪 所 佔 的 比 例 。 但 使 用 這 種 單 頻 的 實 驗 方 法 只 能 估 算 出

T B W， 但 無 法 細 分 出 細 胞 內 液 （ I C W ） 與 細 胞 外 液 （ E C W ）。 

  而 多 頻 的 B I A 可 以 進 一 步 將 單 頻 B I A 無 法 區 分 的 I C W

和 E C W 進 行 評 估 。 其 使 用 不 同 的 電 流 ， 並 且 依 不 同 電 流 通

過 後 產 生 不 同 的 電 阻 與 阻 抗 來 估 算 F F M 、 T B W 、 I C W 及

E C W，由 此 可 見 多 頻 的 B I A 與 單 頻 的 B I A 相 比 準 確 性 較 高 。 

  目 前 市 面 上 所 使 用 的 身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大 多 使 用 受 試 者 在

D X A 所 測 得 的 資 料 ， 再 將 這 些 資 料 與 受 試 者 的 年 齡 、 身 高 、

體 重 以 及 不 同 部 位 的 不 同 阻 抗 值 重 複 做 迴 歸 分 析 ， 藉 以 導 出

估 測 方 程 式。故 利 用 此 估 測 方 程 式 即 可 計 算 出 F M %和 F F M 。

而 此 估 算 方 程 式 所 計 算 而 得 的 F M %及 F F M 和 D X A 所 得 的 資

料 有 相 當 高 的 相 關 性 及 穩 定 性（ 王 家 偉 、 陳 裕 鏞 ， 2 0 1 0）。 所

以 受 測 者 只 要 利 用 已 建 立 估 算 方 程 式 之 B I A 儀 器 即 可 快 速 得

知 個 人 的 身 體 組 成 資 料 。  

  在 一 開 始 時 ， B I A 分 析 是 全 身 的 測 量 。 但 因 為 全 身 的 測

量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， 並 且 需 要 一 位 專 業 人 員 在 旁 協 助 施

測 ， 故 施 測 的 地 點 及 便 利 性 就 受 到 了 限 制 。 為 了 克 服 這 些 限

制 ， 開 始 有 人 修 正 了 重 力 所 造 成 的 偏 差 ， 設 計 出 站 立 式 的

B I A 。 這 樣 的 儀 器 外 型 與 體 重 計 相 似 ， 只 要 輸 入 受 測 者 基 本

資 料 後 站 立 於 儀 器 上 ， 電 流 通 過 下 肢 後 就 可 以 估 算 出 F M %，

而 受 測 者 就 可 以 立 即 得 知 自 己 的 身 體 組 成 ， 使 測 量 更 加 便

利 。 為 了 使 測 量 更 為 準 確 ， 近 年 來 更 將 原 本 的 四 個 電 極 板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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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為 八 個 電 極 板 ， 使 上 肢 與 下 肢 都 能 通 以 電 流 ， 藉 以 準 確 估

算 出 上 肢 、 下 肢 及 軀 幹 的 F M % 和 F F M 。 八 極 板 B I A （ B I A 8 ）

即 為 此 類 型 的 多 肢 段 B I A。  

 

第 三 節  D X A 作 為 效 標   

 

  透 過 學 術 的 瞭 解 D X A 測 量 是 一 種 直 接，安 全（ 測 量 全 身

所 用 輻 射 能 量 小 於 5  m R e m ）， 測 量 程 序 簡 單 ， 人 為 誤 差 小 ，

再 現 性 高 的 體 組 成 測 量 法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準 確 度 ， 精 密 度 亦 相

當 高 。 （ 彭 巧 珍 、 姚 維 仁 、 郭 素 娥 、 郭 惠 卿 、 劉 燕 居 、 蘇 珮

琪 、 黃 晉 瑩 ， 1 9 9 6）  

  D X A 為 測 量 身 體 組 成 的 效 標 方 法，其 是 利 用 身 體 內 不

同 組 織 對 X 光 吸 收 率 不 同 的 原 理 來 測 得 人 體 的 體 內 脂

肪 。 這 種 方 法 是 相 對 較 新 的 方 法 ， 精 準 度 較 高 ， 但 測 試 費

用 昂 貴 ， 且 測 試 時 間 長 （ 每 人 1 0 - 2 0 分 鐘 ）， 故 只 能 在 實

驗 室 使 用 ， 無 法 在 實 驗 室 外 進 行 。  

    因 此 ， 我 們 可 知 D X A 為 一 種 準 確 性 及 安 全 性 兼 顧 的

方 式 。 但 此 儀 器 由 於 本 身 的 單 價 昂 貴 ， 而 使 得 測 試 的 費 用

仍 是 不 便 宜 的 。 而 檢 測 也 同 時 受 到 空 間 以 及 時 間 的 限 制 ，

對 於 受 測 者 也 有 諸 多 的 檢 測 過 程 中 或 檢 測 前 之 注 意 事 項

限 制 ， 這 些 都 是 為 了 使 檢 測 更 加 精 密 準 確 的 重 要 一 環 ， 卻

也 同 時 是 目 前 技 術 仍 無 法 突 破 的 地 方 。  

 

第 四 節  運 動 員 的 體 組 成 與 運 動 表 現 相 關  

 

  正 常 人 之 體 重 約 有 1 / 5 是 脂 肪 ， 脂 肪 除 了 是 細 胞 的 重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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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份 外 ， 最 主 要 功 能 是 儲 存 能 量 ； 但 若 脂 肪 太 多 ， 就 會 對 身

體 健 康 有 負 面 影 響 ， 例 如 ， 所 謂 的 肥 胖 ， 即 是 指 身 體 內 儲 存

過 多 的 脂 肪 而 言。而 肥 胖 是 影 響 身 體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它

被 證 明 與 心 血 管 疾 病 有 直 接 關 係 （ T a y l o r  &  B a r a n o w s k i ,   

1 9 9 1） ， 因 此 體 脂 肪 量 對 健 康 而 言 ， 則 是 一 種 重 要 的 參 考 指

標 。 國 內 大 多 數 的 疾 病 ， 都 與 肥 胖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關 ， 因 肥 胖

引 起 的 成 人 慢 性 疾 病 ， 包 括 國 人 十 大 死 因 中 的 高 血 壓 、 糖 尿

病 、 慢 性 心 臟 病 與 高 血 脂 等 等 （ 陳 坤 檸 ， 2 0 0 2） 。 因 此 為 了

免 於 肥 胖 ， 擁 有 健 康 的 體 脂 肪 比 例 成 為 現 代 人 追 求 的 目 標 之

一 。  

  另 外 ， 體 脂 肪 的 增 加 對 運 動 表 現 也 不 利 ， 因 脂 肪 氧 化 時

耗 氧 較 多 ， 缺 氧 情 況 下 脂 肪 氧 化 受 到 限 制 ， 不 但 不 能 有 效 利

用 脂 肪 ， 反 而 形 成 酸 性 代 謝 物 質 （ 林 正 常 ， 1 9 9 8 ） ； 而 脂 肪

的 囤 積，也 會 影 響 胰 島 素 的 作 用 能 力，使 血 液 中 的 脂 蛋 白（ 極

低 密 度 脂 蛋 白 、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） 濃 度 增 加 ， 造 成 血 膽 固 醇 濃

度 過 高 ， 易 引 起 高 血 壓 及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發 病 率 。  

  不 過 ， 供 需 均 衡 理 論 下 若 體 內 缺 乏 脂 肪 ， 同 時 也 會 影 響

身 體 各 項 生 理 機 能 的 運 作 及 熱 量 的 供 應 。 因 脂 肪 對 人 體 具 有

以 下 的 功 用 ：（ 1） 能 量 供 給 ， 1 公 克 的 脂 肪 能 供 應 的 熱 量 約

9 大 卡 ； （ 2） 具 有 防 震 的 功 能 ， 可 以 緩 衝 外 力 ， 降 低 組 織 的

震 盪 傷 害  （ 3） 有 區 隔 與 固 定 臟 器 的 功 效，身 體 受 到 翻 滾 時，

避 免 臟 器 移 位 ；（ 4）保 持 體 溫 ， 是 有 效 的 隔 絕 體 ， 在 溫 度 低

時 減 少 體 熱 的 流 失 ；（ 5）增 進 脂 溶 性 維 生 素 的 吸 收 與 利 用 ；

（ 6）構 成 身 體 組 織（ 曹 德 弘， 1 9 8 7；邱 東 貴， 2 0 0 0 ）。因 此 ，

脂 肪 對 於 人 體 的 健 康 與 否 佔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,而 對 運 動 員 而

言，擁 有 適 當 的 脂 肪 量 更 是 必 要 的 ,如 何 去 控 制 維 持 是 需 要 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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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 過 瞭 解 自 身 的 脂 肪 量 去 作 為 一 參 考 之 準 則 。  

 

第 五 節  B I A 分 析 對 運 動 員 的 應 用   

 

  健 康 選 指 標 間 並 非 一 致 ， 因 此 ， 若 誤 用 篩 選 指 標 也 將 形

成 誤 判 之 現 象 。 另 外 ， 也 有 以 腰 園 、 臀 圍 之 比 值 (腰 臀 比 ，

w a i s t - t o - h i p  r a t i o )  作 為 判 別 之 方 法，但 其 缺 點 一 如 身 高、體

重 測 量 值 ， 其 與 脂 肪 並 非 直 接 關 係 而 為 間 接 關 係 。  

  近 年 來 流 行 於 校 園 間 之 簡 易 攜 帶 型 B I A 測 量 儀 器 為 一 可

直 接 判 讀 體 脂 肪 比 率 之 儀 器 ， 以 手 握 方 式 ( 0 M R O N 牌 ) 或 腳

踏 方 式 (T A N I T A 牌 ) 為 之 此 為 傳 統 B I A 儀 器 之 一 大 改 良。因

為 傳 統 B I A 儀 器 必 須 令 研 究 對 象 橫 躺 ， 加 上 手 、 腳 必 須 附 上

電 極 感 測 ， 因 此 施 測 過 程 較 為 麻 煩 也 有 一 些 不 便 性 。 但 簡 易

B I A 測 量 儀 器 價 格 不 貴 、 操 作 便 捷 也 不 會 加 諸 太 多 的 限 制 於

研 究 對 象 ， 施 測 者 可 迅 速 從 所 測 得 之 數 據 中 進 行 衛 生 教 育 健

康 指 導 等 ， 均 為 此 法 之 優 點 。 但 並 不 能 選 擇 適 用 於 一 般 人 的

B I A 來 測 量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組 成 ， 必 須 要 重 新 建 立 特 定 的 方 程

式 來 估 測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組 成 （ K y l e ,  B o s a e u s ,  D e  L o r e n z o ,   

D e u r e n b e r g ,  E l i a ,  G ó m e z ,  H e i m a n n ,  K e n t - S m i t h ,  &  M e l c h i o r ,  

2 0 0 4） ， 有 研 究 亦 指 出 以 一 般 人 估 測 方 程 式 的 B I A 與 D X A

來 估 測 運 動 員 的 體 脂 肪 百 分 率 ， 發 現 兩 者 R 值 只 有 0 . 6 2

（ S t e w a r t  &  H a n n a n ,  2 0 0 0） 。  

  雖 然 B I A 具 有 許 多 優 點 ， 亦 考 慮 到 不 同 種 族 、 不 同 活 動

程 度 等 類 型 的 受 測 者 ， 但 是 各 種 不 同 運 動 還 是 具 有 其 特 殊 性

與 差 異 性 ， 故 不 同 的 運 動 類 型 亦 需 要 不 同 的 預 估 方 程 式 。 若

是 受 測 者 條 件 不 符 合 預 估 方 程 式 之 基 本 假 定 卻 勉 強 估 算 ，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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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造 成 信 效 度 不 足 的 情 形 發 生 （ H e y w a r d  &  Wa g n e r ,  2 0 0 4 ）。 

  B I A 具 有 便 利 性 及 準 確 性 的 優 點 ， 且 其 不 須 侵 入 人 體 即

可 快 速 獲 得 資 料 。教 練 及 選 手 可 利 用 B I A 隨 時 了 解 自 身 的 狀

況 ， 進 而 立 即 做 出 調 整 。 亦 有 研 究 指 出 ， 使 用 八 極 板 B I A 分

析 儀 （ TA N I TA ,  B C - 1 1 8） 測 量 3 0 位 健 康 的 一 般 民 眾 及 1 5 位

女 性 籃 球 員 的 身 體 組 成，測 量 結 果 發 現 八 極 板 B I A 分 析 儀 在

測 量 一 般 人 及 女 性 籃 球 員 具 有 相 當 的 準 確 性 ， 顯 示 其 是 一 種

有 效 的 估 測 方 法（ Ta t s u k i ,  I l l y o u n g ,  Ta k a a k i ,  M i y u k i ,  H i t o s h i ,  

&  M a k o t o ,  2 0 0 6）。 也 因 為 有 這 樣 的 優 點 ， 對 於 需 要 隨 時 保 持

好 的 狀 態 的 運 動 員 來 說 ， 可 以 隨 時 了 解 自 身 的 身 體 組 成 是 相

當 有 利 的 。  

 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F M ） 在 運 動 員 表 現 中 亦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

地 位 。 一 份 研 究 英 國 足 球 員 體 脂 肪 百 分 率 （ F M % ） 及 最 大 攝

氧 量 之 間 關 係 的 報 告 指 出 ， F F M 與 有 氧 及 無 氧 能 力 具 有 正 相

關 （ D a v i s ,  B r e w e r ,  &  A t k i n , 1 9 9 2 ）。 而 利 用 B I A 正 可 快 速 的

取 得 F F M 的 資 料 ， 故 B I A 分 析 儀 對 於 運 動 員 對 自 我 狀 況 的

監 控 是 有 所 助 益 的 。  

 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法 以 往 大 都 使 用 手 對 腳 的 單 一 阻 抗 測 量 模

式 ， 來 代 表 受 測 者 全 身 的 電 阻 抗 值 ， 配 合 身 體 測 量 參 數 ， 用

來 估 測 全 身 的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F M ）、 脂 肪 率 （ F M % ）、 全 身 體

水 分 （ T B W )、 細 胞 內 液 （ I C W） 等 身 體 組 成 成 分 ， 但 隨 著 臨

床 應 用 與 需 求 ， 亦 從 多 極 板 的 生 物 阻 抗 測 量 技 術 （ O r g a n ,  

B r a d h a m ,  G o r e ,  &  L o z i e r ,  1 9 9 4 ;  B r a c c o ,  T h i éb a u d ,  C h i o l é r o ,   

L a n d r y,  B u r c k h a r d t ,  &  S c h u t z ,  1 9 9 6）， 擴 展 出 上 肢 、 下 肢 、

軀 幹 等 多 肢 段 的 生 物 阻 抗 測 量 與 體 組 成 估 測 應 用 （ S t e w a r t ,  

B r a m l e y,  H e i g h t o n ,  G r e e n ,  H o r s m a n ,  L o s o w s k y,  &  S m i t h ,   

http://www.ncbi.nlm.nih.gov/pubmed?term=Thi%C3%A9baud%20D%5BAuthor%5D&cauthor=true&cauthor_uid=9018509
http://www.ncbi.nlm.nih.gov/pubmed?term=Thi%C3%A9baud%20D%5BAuthor%5D&cauthor=true&cauthor_uid=90185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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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3 ;  Z h u ,  S c h n e d i t z ,  &  Wa n g ,  1 9 9 8）。 但 其 實 際 應 用 方 式 ，

應 屬 站 立 式 的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測 量 為 最 具 便 利 性 （ B e d o g n i ,  

M a l a v o l t i ,  S e v e r i ,  P o l i ,  M u s s i ,  F a n t u z z i ,  &  B a t t i s t i n i ,  2 0 0 2 ;  

M e d i c i ,  M u s s i ,  F a n t u z z i ,  M a l a v o l t i ,  A l b e r t a z z i ,  &  B e d o g n i ,   

2 0 0 5），但 其 適 用 的 族 群、範 圍 與 參 考 價 值，亦 需 進 一 步 的 進

行 驗 證 與 探 討（ N e o v i u s ,  H e m m i n g s s o n ,  F r e y s c h u s s ,  &  U d d e n ,  

2 0 0 6 ;  P i e t t o i  e t  a l . ,  2 0 0 4）。  

  游 泳 運 動 選 手 的 運 動 能 力 與 體 組 成 ， 與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有

許 多 明 顯 的 差 異 （ S p r y n a r o v á  &  P a r íz k o v á ,  1 9 7 1）， 例 如 游 泳

選 手 對 於 上 肢 的 強 度 與 運 動 傷 害 （ We l d o n  &  R i c h a r d ,  

2 0 0 1）、 最 大 擊 水 效 能 與 競 技 能 力 有 著 高 相 關 性 （ L ä t t ,  

J ü r i m äe ,  M ä e s t u ,  P u r g e ,  R äm s o n ,  R . ,  H a l j a s t e ,  K e s k i n e n ,  

R o d r i g u e z ,  &  J ü r i m äe ,  2 0 1 0）， 現 有 B I A 用 於 體 組 成 的 測 量

上 ， 卻 較 少 對 於 運 動 員 或 者 游 泳 選 手 進 行 多 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

析 於 體 組 成 測 量 相 關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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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 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  受 測 對 象 為 台 灣 地 區 的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2 1 名 ，

受 測 者 平 均 接 受 運 動 專 業 訓 練 時 間 為 ： 9 . 2 2 ± 2 . 3 年 以 上 ， 且

每 週 至 少 平 均 進 行 1 0 . 3 個 小 時 以 上 的 體 能 或 有 氧 運 動 之 訓

練 活 動 。 並 於 受 測 前 4 8 小 時 沒 有 飲 用 含 酒 精 飲 料 、 受 測 前 7

天 沒 有 使 用 利 尿 劑，受 測 前 2 4 個 小 時 並 未 參 與 激 烈 訓 練，受

測 前 3 0 分 鐘 與 受 測 時 沒 有 上 廁 所，受 測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1

所 示 。  

 

表 1：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

項 目  M e a n ( S D )  R a n g e  

年 齡 （ y e a r）  2 0 . 3 ± 1 . 0  1 8 . 8 - 2 2 . 3  

身 高 （ c m ）  1 7 6 . 1 ± 6 . 3  1 6 6 . 7 - 1 8 5 . 5  

體 重 （ k g）  7 4 . 9 ± 6 . 0  6 0 . 8 - 8 7 . 6  

B M I（ k g / m
2 ）  2 3 . 8 ± 1 . 7  2 1 . 1 - 2 8 . 4  

脂 肪 （ %） *  
1 7 . 7 ± 5 . 2  1 0 . 4 - 2 7 .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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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材 料 與 方 法  

 

 

圖 6： 雙 能 光 子 骨 密 度 儀 （ D P X - N T,  L U N A R ,  U S A）  

 

採 用 最 新 美 國 G E  L u n a r 雙 能 光 子 骨 密 度 儀 （ D X A）， 比 其 它

醫 院 所 採 用 超 音 波 骨 質 密 度 儀 更 為 精 確 。 檢 查 功 能 十 分 齊

全 ， 部 位 包 括 腰 、 臗 骨 及 全 身 骨 密 度 測 量 、 體 脂 肪 測 量 等 。  

 

檢 查 前 之 準 備 ：  

1 .不 須 禁 食 。   

2 .請 遵 照 本 科 人 員 指 示 更 換 檢 查 衣 和 填 寫 問 卷 。   

3 .曾 有 腰 部 或 臗 關 節 開 刀 者 ， 請 告 知 技 術 師 。   

4 .兩 天 內 曾 接 受 其 它 有 使 用 顯 影 劑 檢 查 情 形 者 ， 請 告 知 技 術

師 ， 以 免 影 響 骨 密 度 數 據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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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： 專 業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 

T a n i t a  B C - 4 1 8  專 業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  

身 體 重 量 和 脂 肪 詳 細 分 析   

詳 細 分 析 佈 告 列 印   

多 功 能 顯 示 屏   

R S 2 3 2 C  串 行 輸 出 介 面   

稱 台 ： 3 4 0 m m  x  3 7 5 m m   

稱 量 ： 2 0 0 k g  /  4 4 0 磅  

精 度 ： 1 0 0 克  /  0 . 2 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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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： 專 業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結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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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之 儀 器 流 程  

 

  使 用 美 國 G E 公 司 L u n a r  P r o d i g y 之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，搭

配 之 分 析 軟 體 為 e n C o r e  2 0 0 3  Ve r s i o n  7 . 0 。 受 測 者 著 輕 質 棉

布 袍 ， 放 鬆 仰 臥 於 測 量 床 上 ， 上 肢 伸 展 ， 平 放 於 體 側 ； 兩 足

微 併 ， 腳 尖 朝 上 。 採 用 儀 器 的 全 身 掃 描 模 式 ， 其 分 析 程 序 把

全 身 分 成 頭 顱 、 上 肢 、 下 肢 、 軀 幹 等 部 位 。 每 名 受 測 者 約 需

二 十 分 鐘 ， 照 射 劑 量 當 量 為 2 0 μ G y， 量 測 與 計 算 受 測 人 員 全

身 的 骨 礦 物 量 、 全 身 脂 肪 量 、 非 脂 肪 組 織 量 。  

    應 用 B I A 8 前 輸 入 受 測 者 身 高 、年 齡 、性 別 資 料，並 選 擇

運 動 員 模 式 後，再 令 受 測 者 雙 腳 微 張 站 立 於 B I A 8 內 嵌 有 四 電

極 板 的 平 台，雙 手 微 張 約 5 至 1 0 度 之 間 避 免 與 軀 幹 接 觸，並

輕 握 內 嵌 有 各 有 兩 電 極 板 的 手 把 裝 置 ， 兩 腳 站 立 於 體 重 測 量

平 台 ， 並 使 左 、 右 腳 掌 皆 有 接 觸 獨 立 的 測 量 電 極 （ D e t e c t  

e l e c t r o d e） 與 電 流 源 電 極 （ C u r r e n t  s o u r c e  e l e c t r o d e )， 隨 即

獲 得 B I A 8 測 得 受 測 者 的 全 身、下 肢、上 肢 與 軀 幹 非 脂 肪 質 量

（ F F M）、 脂 肪 率 （ F M %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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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： 專 業 體 重 分 析 儀 量 測 示 意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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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D X A 受 測 者 檢 測 步 驟  

 

受 測 者 至 實 驗 地 點 報 到 後 ， 隨 即 填 寫 受 測 者 個 人 基 本 資

料 ， 並 由 實 驗 操 作 人 員 講 解 實 驗 方 法 、 流 程 與 步 驟 ， 直 到 受

測 者 完 全 瞭 解 實 驗 流 程 ， 並 簽 屬 受 測 者 同 意 書 後 ， 方 開 始 進

行 實 驗 ， 本 研 究 在 台 中 縣 大 里 仁 愛 醫 院 放 射 科 進 行 ， 在 實 驗

進 行 前 ， 其 研 究 計 劃 、 實 驗 流 程 皆 經 過 該 院 人 體 試 驗 倫 理 委

員 會 核 可 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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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0： 流 程 圖  

 

 

受 試 者 徵 召  

 

 

篩 選 合 適 人 選  

受 試 者 填 寫 資 本 資 料 ， 並 告 知 受 試 者 研

究 目 的 、 方 法 及 實 驗 流 程 和 注 意 事 項  

文 獻 收 集 ， 確 認 研 究 目 的  

研 究 計 畫 擬 定  

B I A 測 量  D X A 測 量  

比 較 分 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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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 

  本 研 究 中 資 料 分 析 使 用 的 是 S P S S  Ve r . 1 2 （ S P S S  I n c . ,  

C h i c a g o ,  I L ,  U S A ）統 計 分 析 軟 體 ，結 果 表 示 格 式 為 差 值 平 均

（ ± 標 準 差 ）， 顯 著 差 異 水 平 設 定 為 p < 0 . 0 5。 應 用 P e a r s o n 相

關 係 數 分 別 用 來 討 論 線 性 D X A 與 B I A 8 於 全 身 、 各 肢 段 測 量

體 組 成 結 果 的 相 關 性 ， 並 以 P a i r e d  t - t e s t 比 較 D X A 與 B I A 8

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。 以 迴 歸 來 描 述 兩 測 量 方 法 於 體 組 成 測 量 結

果 間 的 關 係 ， 應 用 B l a n d - A l t m a n  P l o t s 來 探 討 F F M 、 F M %於

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分 佈，以 b i a s ± 2  S D 代 表 其 9 5 %

信 賴 區 間 ， 並 於 其 X 軸 與 Y 軸 的 數 據 應 用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 數

與 直 線 回 歸 方 程 式 ， 討 論 其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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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章 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 

 

  本 研 究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 選 手 2 1 名，進 行

全 身 （ w h o l e  b o d y）、 軀 幹 （ t r u n k ）、 上 肢 （ u p p e r  l i m b ） 與

下 肢 （ l o w e r  l i m b ） 的 非 脂 肪 質 量 （ F F M -  f a t  f r e e  m a s s ）、 體

脂 率 （ F M % -  f a t  m a s s %） 的 測 量 結 果 進 行 相 關 性 分 析 、

B l a n d - A l t m e n  p l o t s 進 行 相 差 分 佈 分 析 之 交 叉 比 對。本 章 共 分

為 以 下 五 節 ：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； 第 二 節 是 以

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測 量 結 果 測 量 說 明 狀 況；第 三 節 是 以 站 立 式

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 之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測 量 說 明 狀 況 ； 第 四 節 是 以

交 叉 驗 證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 選 手 的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體 組 成 估

測 結 果 ； 第 五 節 為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 

 

受 測 對 象 為 台 灣 地 區 的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2 1 名，受

測 者 平 均 接 受 運 動 專 業 訓 練 時 間 為 ： 9 . 2 2 ± 2 . 3 年 以 上 ， 且 每

週 至 少 平 均 進 行 1 0 . 3 個 小 時 以 上 的 體 能 或 有 氧 運 動 之 訓 練

活 動 。  

2 1 位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年 齡 為 1 8 . 8 - 2 2 . 3 歲 ， 其 平 均 值 為

2 0 . 3 ± 1 . 0 歲，體 重 變 化 從 6 0 . 8 至 8 7 . 6 公 斤，B M I 為 2 1 . 1 - 2 8 . 4  

k g / m
2 其 平 均 值 為 2 3 . 8 ± 1 . 7  k g / m

2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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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D X A 測 量 結 果 測 量 說 明 狀 況  

 

本 節 探 討 D X A 測 量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2 1 名 結 果 狀

況 說 明 。  

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F F M 結 果 ， 分 別 定

義 為 ： 全 身 為 F F M w h o l e - D X A 、 軀 幹 為 F F M t r u n k - D X A 、 下 肢 為

F F M l o w e r - D X A、 上 肢 為 F F M u p p e r - D X A 。  

    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脂 肪 率 - F M %結 果 ，

分 別 定 義 為 ： 全 身 為 F M % w h o l e - D X A、 軀 幹 為 F M % t r u n k - D X A、

下 肢 為 F M % l o w e r - D X A、 上 肢 為 F M % u p p e r - D X A。  

測 量 結 果 如 下 ： （ 表 2）  

一 、 全 身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6 1 . 7 ± 4 . 8 k g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5 1 . 4 - 7 1 . 2 %、體 脂 率 為 1 7 . 7 ± 5 . 2 %，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0 . 4 - 2 7 . 6 。 

 

二 、 軀 幹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2 7 . 0 ± 2 . 1 k g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2 2 . 1 - 3 0 . 6 %、體 脂 率 為 2 1 . 2 ± 6 . 7 %，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1 . 3 - 3 3 . 0 。 

 

三 、 上 肢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1 1 . 2 ± 1 . 3 1 k g 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8 . 6 - 1 3 . 9 %、 體 脂 率 為 1 6 . 5 ± 4 . 5 % 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1 . 0 - 2 8 . 0 。 

 

四 、 下 肢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3 . 8 ± 0 . 4 k g，全 身 範 圍 比 為 2 . 9 - 4 . 9 %、

體 脂 率 為 1 0 . 1 ± 4 . 6 %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 4 . 4 - 2 0 .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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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D X A 測 量 結 果  

D X A  

 M e a n ± S D  R a n g e  

F F M w h o l e （ k g）  6 1 . 7 ± 4 . 8  5 1 . 4 - 7 1 . 2  

F F M t r u n k （ k g）  2 7 . 0 ± 2 . 1  2 2 . 1 - 3 0 . 6  

F F M l e g （ k g）  1 1 . 2 ± 1 . 3  8 . 6 - 1 3 . 9  

F F M a r m （ k g）  3 . 8 ± 0 . 4  2 . 9 - 4 . 9  

F M % w h o l e  1 7 . 7 ± 5 . 2  1 0 . 4 - 2 7 . 6  

F M % t r u n k  2 1 . 2 ± 6 . 7  1 1 . 3 - 3 3 . 0  

F M % l e g  1 6 . 5 ± 4 . 5  1 1 . 0 - 2 8 . 0  

F M % a r m  1 0 . 1 ± 4 . 6  4 . 4 - 2 0 . 3  

註 ： 1.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F F M 結 果 定 義 為

全 身 為 F F M w h o l e ， 軀 幹 為 F F M t r u n k ， 下 肢 為 F F M l o w e r ，

上 肢 為 F F M u p p e r 。  

  2 .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脂 肪 率 - F M %結 果

定 義 全 身 為 F M % w h o l e ， 軀 幹 為 F M % t r u n k ， 下 肢 為

F M % l o w e r ， 上 肢 為 F M % u p p e r 。  

 

第 三 節  BIA 8 測 量 說 明 狀 況  

 

本 節 探 討 B I A 8 測 量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2 1 名 結 果 狀

況 說 明 。  

應 用 B I A 8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F F M 結 果 ， 分 別 定

義 為 ： 全 身 為 F F M w h o l e - B I A 8 、 軀 幹 為 F F M t r u n k - B I A 8 、 下 肢 為

F F M l o w e r - B I A 8 、 上 肢 為 F F M u p p e r - B I A 8 。  

    應 用 B I A 8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F M %結 果 ， 分 別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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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為 ： 全 身 為 F M % w h o l e - B I A 8 、 軀 幹 為 F M t r u n k - B I A 8 、 下 肢 為

F M % l o w e r - B I A 8 、 上 肢 為 F M % u p p e r - B I A 8 。  

測 量 結 果 如 下 ： （ 表 3）  

一 、 全 身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6 2 . 4 ± 4 . 3 k g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5 2 . 7 - 6 9 . 8 %、體 脂 率 為 1 5 . 9 ± 2 . 9 %，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0 . 8 - 2 1 . 7 。 

 

二 、 軀 幹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3 2 . 8 ± 2 . 2 k g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2 8 . 3 - 3 6 . 5 %、 體 脂 率 為 1 4 . 2 ± 3 . 9 %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 6 . 1 - 2 1 . 6。 

 

三 、 上 肢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1 1 . 5 ± 0 . 9 5 k g 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

9 . 4 - 1 3 . 3 %、 體 脂 率 為 1 8 . 4 ± 2 . 0 % 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5 . 2 - 2 3 . 2。 

 

四 、 下 肢  

非 脂 肪 質 量 結 果 平 均 為 3 . 1 ± 0 . 3 k g，全 身 範 圍 比 為 2 . 5 - 4 . 0 %、

體 脂 率 為 1 5 . 5 ± 2 . 0 %， 全 身 範 圍 比 為 1 0 . 4 - 2 0 .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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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BI A 8 測 量 結 果  

B I A 8  

 M e a n ± S D  R a n g e  

F F M w h o l e （ k g）  6 2 . 4 ± 4 . 3  5 2 . 7 - 6 9 . 8  

F F M t r u n k （ k g）  3 2 . 8 ± 2 . 2  2 8 . 3 - 3 6 . 5  

F F M l e g （ k g）  1 1 . 5 ± 0 . 9 5  9 . 4 - 1 3 . 3  

F F M a r m （ k g）  3 . 1 ± 0 . 3  2 . 5 - 4 . 0  

F M % w h o l e  1 5 . 9 ± 2 . 9  1 0 . 8 - 2 1 . 7  

F M % t r u n k  1 4 . 2 ± 3 . 9  6 . 1 - 2 1 . 6  

F M % l e g  1 8 . 4 ± 2 . 0  1 5 . 2 - 2 3 . 2  

F M % a r m  1 5 . 5 ± 2 . 0  1 0 . 4 - 2 0 . 0  

註 ： 1.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F F M 結 果 定 義 為

全 身 為 F F M w h o l e ， 軀 幹 為 F F M t r u n k ， 下 肢 為 F F M l o w e r ，

上 肢 為 F F M u p p e r 。  

  2 .應 用 D X A 對 受 測 者 全 身 與 各 肢 段 的 脂 肪 率 - F M %結 果

定 義 全 身 為 F M % w h o l e ， 軀 幹 為 F M % t r u n k ， 下 肢 為

F M % l o w e r ， 上 肢 為 F M % u p p e r 。  

 

第 四 節  交 叉 驗 證 大 學 男 子 優 秀 游 泳 選 手 的 全 身 與 各

肢 段 的 體 組 成 估 測 結 果  

 

B I A 8 與 D X A 在 下 肢 、 上 肢 、 軀 幹 與 全 身 的 體 組 成 資 料

分 別 如 表 2 及 表 3 所 示，其 中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所 得 的 全 身、

上 肢 、 下 肢 、 軀 幹 之 FF M 兩 者 間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， 其 相 關 係 數

為 r = 0 . 4 4 - 0 . 8 9 之 間 ， 在 圖 1 1（ a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全 身

F F M 的 測 量 結 果 的 關 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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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F F M w h o l e - B I A 8 = 0 . 8 0 7 × F F M w h o l e - D X A + 1 2 . 5 9 8 ,  r = 0 . 8 9 ,  P  <  

0 . 0 0 1）。 在 圖 1 1（ b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軀 幹 F F M 的 測 量

結 果 的 關 係 （ F F M t r u n k - B I A 8 =  0 . 7 9 2 × F F M t r u n k - D X A + 1 1 . 4 0 1 ,  

r = 0 . 7 7 ,  P <  0 . 0 0 1 ）。 圖 1 1（ c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下 肢 F F M

的 測 量 結 果 的 關 係（ F F M l o w e r - B I A 8 = 0 . 4 8 1 × F F M l o w e r - D X A + 6 . 1 8 6 ,  

r = 0 . 6 4 ,  P <  0 . 0 0 1 ）。 圖 1 1（ d）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上 肢 F F M

的 測 量 結 果 的 關 係（ F F M u p p e r - B I A 8 = 0 . 3 0 1 × F F M u p p e r - D X A + 2 . 0 7 9 ,  

r = 0 . 4 4 ,  P <  0 . 0 0 1 ）。應 用 B l a n d - A l t m a n  A n a l y s i s，而 圖 1 3（ a）、

（ b）、（ c） 與 （ d） 分 別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全 身 、 軀 幹 、 下

肢 與 上 肢 的 F F M 的 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分 佈，其 差 異 分 布 區 間 為

- 3 . 6 5 至 5 . 0 4  k g、 2 . 9 3 至 8 . 6 3  k g、 - 1 . 5 4 至 2 . 3 1  k g、 - 1 . 3 9

至 0 . 2 2 k g。 在 圖 1 3（ a）、（ b）、（ c） 與 （ d） 中 x 軸 與 y 軸 對

應 的 數 值 的 關 係 分 別 為：（ a）y = - 0 . 1 9 2  x + 1 2 . 5 9 3 ,  r = 0 . 4 2 ,  （ b）

y = - 0 . 2 0 8  x + 1 1 . 4 0 4 ,  r = 0 . 3 1 ,  （ c） y = - 0 . 5 1 8  x + 6 . 1 9 0 ,  r = 0 . 6 7 ,  

（ d） y = - 0 . 6 9 6 x + 2 . 0 8 0 ,  r = 0 . 7 5 。  

  圖 1 2（ a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全 身 F M %的 測 量 結 果 的

關 係 （ F M % w h o l e - B I A 8 = 0 . 4 9 4 × F F M w h o l e - D X A + 7 . 1 1 4 ,  r = 0 . 8 9 ,  

P < 0 . 0 0 1）。 在 圖 1 2（ b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軀 幹 F M %的 測

量 結 果 的 關 係 （ F M % t r u n k - B I A 8 = 0 . 4 8 7 × F M % t r u n k - D X A + 3 . 8 8 9 ,  

r = 0 . 8 4 ,  P < 0 . 0 0 1 ）。 圖 1 2（ c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下 肢 F M %

的 測 量 結 果 的 關 係

（ F M % l o w e r - B I A 8 = 0 . 3 3 2 × F M % l o w e r - D X A + 1 3 . 0 4 3 ,  r = 0 . 7 0 ,  

P < 0 . 0 0 1）。 圖 1 2（ d）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上 肢 F M %的 測 量

結 果 的 關 係 （ F M % u p p e r - B I A 8 = 0 . 3 4 6 × F M % u p p e r - D X A + 1 1 . 2 8 9 ,  

r = 0 . 7 5 ,  P < 0 . 0 0 1）。應 用 B l a n d - A l t m a n  A n a l y s i s，而 圖 1 4（ a）、

（ b）、（ c） 與 （ d） 分 別 表 示 B I A 8 與 D X A 在 全 身 、 軀 幹 、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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肢 與 上 肢 F M % 的 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分 佈 ， 其 差 異 分 布 區 間 為

- 7 . 7 4 至 4 . 0 4 %、 - 1 5 . 0 7 至 1 . 0 7 % 、 - 4 . 9 4 至 8 . 5 3 % 、 - 1 . 8 4 至

1 1 . 2 2 %。 在 圖 1 4（ a）、（ b）、（ c） 與 （ d） 中 x 軸 與 y 軸 對 應

的 數 值 的 關 係 分 別 為 ：（ a） y = - 0 . 5 0 5  x + 7 . 1 1 4 ,  r = 0 . 8 9 ,  （ b）

y = - 0 . 5 1 2 x + 3 . 8 8 9 ,  r =  0 . 8 5 ,  （ c） y = - 0 . 6 7 7 x + 1 3 . 0 4 3 ,  r = 0 . 9 0 ,  

（ d） y = - 0 . 6 5 3 x + 1 1 . 2 8 9 ,  r = 0 . 9 1。  

 

表 4： D X A 與 B I A 的 F F M 與 F M %之 比 較  

 D X A  B I A 8    

 M e a n ± S

D  

R a n g e  M e a n ± S D  R a n g e  R  P  

F F M w h o l e  6 1 . 7 ± 4 . 8  5 1 . 4 - 7 1 . 2  6 2 . 4 ± 4 . 3  5 2 . 7 - 6 9 . 8  0 . 8 9
* *  

0 . 1 5 7  

F F M t r u n k  2 7 . 0 ± 2 . 1  2 2 . 1 - 3 0 . 6  3 2 . 8 ± 2 . 2  2 8 . 3 - 3 6 . 5  0 . 7 7
* *  

0 . 0 0 0  

F F M l e g  1 1 . 2 ± 1 . 3  8 . 6 - 1 3 . 9  1 1 . 5 ± 0 . 9 5  9 . 4 - 1 3 . 3  0 . 6 5
* *  

0 . 0 0 0  

F F M a r m  3 . 8 ± 0 . 4  2 . 9 - 4 . 9  3 . 1 ± 0 . 3  2 . 5 - 4 . 0  0 . 4 4
* *  

0 . 0 0 3  

F M % w h o l e  1 7 . 7 ± 5 . 2  1 0 . 4 - 2 7 . 6  1 5 . 9 ± 2 . 9  1 0 . 8 - 2 1 . 7  0 . 8 9
* *  

0 . 0 0 0  

F M % t r u n k  2 1 . 2 ± 6 . 7  1 1 . 3 - 3 3 . 0  1 4 . 2 ± 3 . 9  6 . 1 - 2 1 . 6  0 . 8 4
* *  

0 . 0 0 0  

F M % l e g  1 6 . 5 ± 4 . 5  1 1 . 0 - 2 8 . 0  1 8 . 4 ± 2 . 0  1 5 . 2 - 2 3 . 2  0 . 7 4
* *

 0 . 0 0 0  

F M % a r m  1 0 . 1 ± 4 . 6  4 . 4 - 2 0 . 3  1 5 . 5 ± 2 . 0  1 0 . 4 - 2 0 . 0  0 . 7 5
* *  

0 . 0 0 0  

註 ： * * P < 0 . 0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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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1：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F F M 相 關 性 分 析 （ a） 全 身 （ b） 軀

幹 （ c） 下 肢 （ d） 上 肢  

（ a）全 身：F F M w h o l e - B I A 8 = 0 . 8 0 7 × F F M w h o l e - D X A + 1 2 . 5 9 8（ r =  0 . 8 9 , 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2 1）  

（ b）軀 幹：F F M t r u n k - B I A 8 = 0 . 7 9 2 × F F M t r u n k - D X A + 1 1 . 4 0 1（ r = 0 . 7 7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2 1）  

（ c）下 肢： F F M l o w e r - B I A 8 = 0 . 4 8 1 × F F M l o w e r - D X A + 6 . 1 8 6（ r = 0 . 6 4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4 2）  

（ d）上 肢： F F M u p p e r - B I A 8 = 0 . 3 0 1 × F F M u p p e r - D X A + 2 . 0 7 9（ r = 0 . 4 4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4 2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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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2：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F M %相 關 性 分 析 （ a） 全 身 （ b） 軀

幹 （ c） 下 肢 （ d） 上 肢  

（ a）全 身：F M % w h o l e - B I A 8 = 0 . 4 9 4 × F F M w h o l e - D X A + 7 . 1 1 4（ r = 0 . 8 9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2 1）  

（ b）軀 幹：F M % t r u n k - B I A 8 = 0 . 4 8 7 × F M % t r u n k - D X A + 3 . 8 8 9（ r = 0 . 8 4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2 1）  

（ c）下 肢：F M % l o w e r - B I A 8 = 0 . 3 3 2 × F M % l o w e r - D X A + 1 3 . 0 4 3（ r = 0 . 7 0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4 2）  

（ d）上 肢：F M % u p p e r - B I A 8 = 0 . 3 4 6 × F M % u p p e r - D X A + 1 1 . 2 8 9（ r = 0 . 7 5 ,  

P < 0 . 0 0 1 ,  n = 4 2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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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3：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F F M 差 異 分 布 （ a） 全 身 （ b） 軀 幹

（ c） 下 肢 （ d） 上 肢  

（ a） 全 身 ： b i a s = 0 . 7 0 k g ,  S D = 2 . 1 7 k g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3 . 6 5 k g 至

5 . 0 4 k g。  

（ b） 軀 幹 ： b i a s = 5 . 7 8 k g ,  S D = 1 . 4 3 k g ,  b i a s ± 2 S D = 2 . 9 3 k g 至

8 . 6 3 k g。  

（ c） 下 肢 ： b i a s = 0 . 3 9 k g ,  S D = 0 . 9 6 k g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1 . 5 4 k g 至

2 . 3 1 k g。  

（ d） 上 肢 ： b i a s = - 0 . 5 8  k g ,  S D = 0 . 4 0 k g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1 . 3 9 k g 至

0 . 2 2 k g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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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4：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F M %差 異 分 布 （ a） 全 身 （ b） 軀 幹

（ c） 下 肢 （ d） 上 肢  

（ a） 全 身 ： b i a s = - 1 . 8 5 % ,  S D = 2 . 9 5 %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7 . 7 4 %至

4 . 0 4 %。  

（ b） 軀 幹 ： b i a s = - 7 . 0 0 % ,  S D = 4 . 0 4 %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1 5 . 0 7 %至

1 . 0 7 %。  

（ c） 下 肢 ： b i a s = 1 . 7 9 % ,  S D = 3 . 3 7 %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4 . 9 4 %至

8 . 5 3 %。  

（ d） 上 肢 ： b i a s = 4 . 6 9 % ,  S D = 3 . 2 7 % ,  b i a s ± 2 S D = - 1 . 8 4 %至

1 1 . 2 2 %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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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討 論  

 

本 研 究 以 台 灣 地 區 的 大 學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2 1 名，受 測

者 平 均 接 受 長 時 間 運 動 專 業 訓 練 ， 且 每 週 進 行 固 定 時 間 以 上

的 體 能 或 有 氧 運 動 之 訓 練 活 動 。  

    在 經 由 D X A 與 B I A 8 測 量 這 2 1 名 優 秀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全

身、軀 幹、 下 肢 與 上 肢 的 非 脂 肪 質 量（ F F M ）在 D X A 與 B I A 8

兩 者 的 測 量 相 關 係 數 、 相 差 平 均 值 （ b i a s）（ 標 準 偏 差 ± S D）

分 別 為 r = 0 . 8 9 ,  0 . 7 0 ± 2 . 1 7 k g、 0 . 7 7 ,  5 . 7 8 ± 1 . 4 3 k g、 0 . 6 4 ,  

0 . 3 9 ± 0 . 9 6 k g、 0 . 4 4 ,  - 0 . 5 8 ± 0 . 4 0 k g。 脂 肪 率 （ F M % ） 在 D X A

與 B I A 8 兩 者 的 測 量 相 關 係 數 、相 差 平 均 值（ 標 準 偏 差 ）在 全

身 為 r = 0 . 8 9 ,  - 1 . 8 5 ± 2 . 9 5 %， 在 軀 幹 為 r = 0 . 8 4 ,  - 7 . 0 0 ± 4 . 0 4 %，

在 下 肢 為 r = 0 . 7 0 ,  1 . 7 9 ± 3 . 3 7 %， 而 在 上 肢 則 為 r = 0 . 7 5 ,  

4 . 6 9 ± 3 . 2 7 %。  

  研 究 中 資 料 分 析 使 用 的 是 S P S S  Ve r . 1 2 （ S P S S  I n c . ,  

C h i c a g o ,  I L ,  U S A ）統 計 分 析 軟 體 ，結 果 表 示 格 式 為 差 值 平 均

（ ±標 準 差 ）， 顯 著 差 異 水 平 設 定 為 p < 0 . 0 5。 應 用 P e a r s o n 相

關 係 數 分 別 用 來 討 論 線 性 D X A 與 B I A 8 於 全 身 、 各 肢 段 測 量

體 組 成 結 果 的 相 關 性 ， 並 以 P a i r e d  t - t e s t  比 較 D X A 與 B I A 8

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。 以 迴 歸 線 來 描 述 兩 測 量 方 法 於 體 組 成 測 量

結 果 間 的 關 係，應 用 Bl a n d - A l t m a n  P l o t s 來 探 討 F F M、 F M %

於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差 異 分 佈 ， 以 b i a s ± 2  S D 代 表 其

9 5 %信 賴 區 間，並 於 其 x 軸 與 y 軸 的 數 據 應 用 P e a r s o n 相 關 係

數 與 直 線 回 歸 方 程 式 ， 討 論 其 間 的 關 係 。  

  實 驗 目 的 主 要 是 為 了 瞭 解 透 過 以 生 物 阻 抗 法 為 一 種 安

全 、 便 利 、 快 速 且 不 具 侵 入 性 的 體 組 成 測 量 方 法 ， 藉 由 高 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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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 的 醫 療 儀 器 如 雙 能 X 光 吸 收 儀 ，對 於 了 解 人 體 組 成 可 準 確

的 測 量 是 很 好 的 參 考 方 法 ， 應 用 本 研 究 對 象 游 泳 運 動 選 手 的

運 動 能 力 與 體 組 成 ， 進 行 多 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於 體 組 成 測 量

相 關 研 究 並 以 測 量 結 果 作 交 叉 驗 證 ， 日 後 擴 大 在 一 般 健 康 人

士 的 體 組 成 測 量 應 用 ， 是 有 其 參 考 價 值 的 。 茲 因 研 究 研 結 果

與 討 論 ， 歸 納 本 研 究 結 論 如 下 :  

一 、 S u s u m u ,  D e m u r a ,  K i t a b a y a s h i ,  &  N o g u c h i（ 2 0 0 7） 應 用

相 同 類 型 的 單 頻 八 極 板 的 型 態 的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儀 （ B C - 1 1 8 ,  

Ta n i t a  C o r p . ,  To k y o ,  J a p a n ）針 對 肥 胖 成 人 進 行 多 肢 段 體 組 成

測 量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分 析 ， 其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F M %與 F M

的 參 考 價 值 不 如 F F M。而 M a l l y,  T r e n t m a n n ,  H e l l e r ,  &  D i t t m a r

（ 2 0 1 1） 亦 應 用 B I A 8 測 量 歐 洲 地 區 的 老 人 ， 其 結 果 亦 顯 示

m u s c l e  m a s s（ M M ） 於 各 肢 段 、 全 身 的 估 測 誤 差 小 於 其 F M ，

但 本 文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在 其 相 關 性 分 析 中 ， 並 無 法 明 確 歸 納 出

B I A 8 於 F F M 的 參 考 價 值 高 於 F M %的 趨 勢 。  

二 、 在 本 研 究 所 應 用 B I A 8 於 四 肢 、 軀 幹 的 F F M 與 F M %測 量

結 果 與 D X A 相 較，其 相 關 係 數 皆 較 全 身 來 得 低，在 多 肢 段 的

體 組 成 估 測 上 ， 亦 皆 需 求 得 上 肢 、 下 肢 與 軀 幹 等 區 段 的 重 量

後 ， 再 來 計 算 其 體 脂 率 或 體 脂 肪 重 量 ， 再 間 接 計 算 所 得 的 上

肢 、 下 肢 與 軀 幹 的 體 脂 肪 重 量 或 體 脂 率 的 結 果 ， 其 誤 差 會 比

全 身 來 得 大，因 此 如 何 準 確 估 測 出 各 肢 段 的 組 織 重 量，為 BI A 8

未 來 提 高 於 多 肢 段 體 組 成 的 測 量 結 果 的 可 靠 性 ， 所 必 須 進 行

研 究 的 方 向 。  

三 、 P i e t t o i  e t  a l .  （ 2 0 0 4）對 於 B I A 8 於 一 般 人 的 四 肢 與 全 身

的 瘦 肉 組 織 （ l e a n  s o f t - t i s s u e） 的 估 測 結 果 ， 研 究 結 果 表 示

B I A 8 有 其 參 考 價 值 ， 但 在 本 研 究 中 應 用 D X A 檢 視 大 學 男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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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 泳 選 手 於 B I A 8 的 測 量 結 果 發 現 ， B I A 8 雖 然 在 應 用 上 可 測

出 四 肢 的 F F M 甚 至 F M %， 的 但 其 參 考 價 值 ， 應 該 將 上 肢 、

下 肢 分 開 討 論 其 應 用 價 值 ， 尤 其 在 運 動 員 的 體 組 成 測 量 應 用

上，需 進 一 步 探 討 B I A 8 於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四 肢 與 全 身 的 瘦 肉

組 織（ l e a n  s o f t - t i s s u e ）的 估 測 關 係 ， 因 為 精 準 的 測 量 結 果 ，

對 於 運 動 員 方 能 更 有 參 考 價 值，此 外；現 有 B I A 8 在 受 測 模 式

可 以 提 供 運 動 員 模 式 ， 但 對 於 其 運 動 項 目 卻 無 法 選 擇 ， 因 此

對 於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，應 有 其 對 應 的 多 肢 段 B I A 的 體 組 成 測

量 模 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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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章  結 論  

 

  本 章 就 研 究 結 果 共 分 四 節 描 述 ， 第 一 節 為 D X A 與 B I A 8

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全 身 交 叉 驗 證 之 現 況 、 第 二 節 為 D X A 與

B I A 8 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軀 幹 交 叉 驗 證 之 現 況、第 三 節 為 D X A

與 B I A 8 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上 肢 、 下 肢 交 叉 驗 證 之 現 況 、 第

四 節 為 D X A 與 B I A 8 交 叉 驗 證 總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D X A 與 B I A 8 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全 身 交 叉 驗

證 之 現 況  

 

    從 B I A 8 與 D X A 來 測 量 大 學 游 泳 選 手 於 全 身 的 F F M 結

果 ， 在 圖 11（ a） 顯 示 其 分 佈 ， 其 相 關 係 數 r = 0 . 8 9， 在 圖 1 3

（ a）顯 示 兩 測 量 方 法 差 異 ， B I A 8 平 均 高 估 D X A 測 量 結 果 為

0 . 7 0  k g， 其 9 5 %信 任 區 間 為 - 3 . 6 5 k g 至 5 . 0 4 k g， 其 誤 差 分 佈

與 受 測 者 的 F F M D X A 的 關 係 呈 中 度 相 關 （ r = 0 . 4 2）。 在 圖 1 2

（ a） 顯 示 全 身 的 F M %結 果 其 分 佈 ， 其 相 關 係 數 r = 0 . 8 9， 在

圖 1 4（ a）顯 示 兩 測 量 方 法 差 異 ， B I A 8 平 均 低 估 D X A 測 量 結

果 為 - 1 . 8 5 %， 其 原 因 為 B I A 8 在 全 身 F F M 項 目 為 低 估 於 D X A

測 量 結 果 ， 則 B I A 8 在 全 身 在 F M %於 D X A 相 較 結 果 ， 則 必 呈

現 低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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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D X A 與 B I A 8 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軀 幹 交 叉 驗

證 之 現 況  

 

   圖 1 1（ b） 顯 示 大 學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軀 幹 F F M 於 B I A 8 與

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分 佈 ， 其 相 關 係 數 為 r = 0 . 7 7， 圖 1 3（ b） 顯

示 兩 測 量 方 法 的 差 異 ， B I A 8 平 均 高 估 D X A 測 量 結 果 為

5 . 7 8 k g， 其 9 5 %信 任 區 間 分 別 為 2 . 5 5 至 8 . 6 3 k g。 圖 1 2（ b）

則 為 軀 幹 F M % 於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分 佈，其 相 關 係 數

r = 0 . 8 4， 圖 1 4 （ b） 顯 示 兩 測 量 方 法 的 差 異 ， B I A 8 平 均 低 估

D X A 測 量 結 果 為 - 7 . 0 0 %， 其 9 5 % 信 任 區 間 分 別 為 - 1 5 . 0 7 至

1 . 0 7 %，雖 然 B I A 8 在 軀 幹 F F M 與 F M %的 估 測 與 D X A 測 量 結

果 皆 達 正 高 相 關 性 ， 但 其 平 均 差 異 與 差 異 分 佈 區 間 皆 不 大 ，

因 此 在 應 用 B I A 8 於 大 學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軀 幹 體 組 成 估 測，其

測 量 結 果 具 參 考 價 值 。  

 

第 三 節  D X A 與 B I A 測 量 2 1 名 游 泳 選 手 上 肢 、 下 肢

交 叉 驗 證 之 現 況  

 

    從 B I A 8 與 D X A 來 測 量 大 學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於 下 肢 、 上 肢

的 F F M  結 果 ， 分 別 如 圖 1 1（ c）、（ d） 顯 示 其 分 佈 ， 其 相 關

係 數 分 別 為 r = 0 . 6 4、 0 . 4 4， 在 圖 1 3（ c）、（ d） 顯 示 兩 測 量 方

法 差 異 ， B I A 8 分 別 平 均 高 、 低 估 D X A 測 量 結 果 為 0 . 3 9  k g、

0 . 5 8 k g，其 9 5 % 信 任 區 間 分 別 為 - 1 . 5 4 k g 至 2 . 3 1  k g 與 - 1 . 3 9 至

0 . 2 2  k g。 在 上 肢 、 下 肢 的 F M % 測 量 結 果 ， 圖 1 2（ c）、（ d）

顯 示 B I A 8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分 佈 ， 其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

r = 0 . 7 0、 0 . 7 5， 在 圖 1 4（ c）、（ d）顯 示 兩 測 量 方 法 差 異 ， B I A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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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別 平 均 高 估 D X A 測 量 結 果 為 1 . 7 9 %、 4 . 6 9 %， 其 9 5 %信 任

區 間 分 別 為 - 4 . 9 4 至 8 . 5 3 %與 - 1 . 8 4 至 1 1 . 2 2 %， B I A 8 測 量 在 測

量 下 肢 與 上 肢 之 F M %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的 相 關 性 ， 雖 然 達 正

高 相 關 性 ， 但 其 差 異 的 信 任 區 間 過 大 ， 其 參 考 價 值 仍 有 限 。   

 

第 四 節  D X A 與 B I A 8 交 叉 驗 證 總 結  

 

     在 圖 1 3 至 圖 1 4 的 兩 測 量 方 法 於 F F M 與 F M %差 異 分 佈

區 間，測 量 結 果 F F M D X A 或 F M % D X A 的 增 加， B I A 8 與 D X A 測

量 結 果 的 差 異 呈 負 值 趨 勢 ， 其 回 歸 線 之 斜 率 皆 呈 負 值 ， 亦 表

示 隨 著 受 測 者 F F M D X A 或 F M % D X A 的 增 加，應 用 B I A 8 所 得 的

結 果 會 有 趨 向 於 低 估 的 測 量 結 果 ， 在 圖 1 3 中 F F M 差 異 分 布

在 全 身 、 軀 幹 、 下 肢 與 上 肢 ， 其 x 軸 數 據 對 應 y 軸 數 據 的 相

關 係 數，分 別 為 r = 0 . 4 2、 0 . 3 1、 0 . 6 7 與 0 . 7 5。而 圖 1 4 中 F M %

差 異 分 布 的 對 應 相 關 係 數，分 別 為 r = 0 . 8 9、 0 . 8 5、 0 . 9 0、 0 . 9 1，

顯 示 B I A 8 於 F M %測 量 結 果 的 低 估 的 趨 勢，較 F F M 測 量 結 果

更 為 強 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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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章  應 用 與 建 議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結 果 之 應 用  

 

  站 立 式 多 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儀 用 於 本 實 驗 的 大 學 男 性 游

泳 選 手 的 估 測 結 果 與 D X A 測 量 結 果 交 叉 驗 證，站 立 式 多 肢 段

生 物 阻 抗 分 析 儀 在 全 身 、 軀 幹 的 F F M 與 F M %測 量 結 果 皆 達

高 正 相 關 性 ， 且 有 較 低 的 S D 值 ， 具 一 定 的 參 考 價 值 ， 但 其

下 肢 、 上 肢 的 F F M 與 F M %參 考 價 值 有 其 限 制 。  

    在 本 文 的 受 測 者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站 立 式 八 極 板 生 物 阻 抗

分 析 體 組 成 分 析 儀 之 運 動 員 模 式 ， 用 於 大 學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於

全 身 與 軀 幹 之 F F M 與 F M %的 估 測 結 果 有 參 考 價 值，而 上 肢、

下 肢 之 F F M、 F M %測 量 結 果 須 小 心 應 用 ， 未 來 須 建 立 專 屬 於

游 泳 項 目 的 多 肢 段 生 物 阻 抗 分 析 之 體 組 成 估 測 模 型 ， 使 其 測

量 結 果 更 具 應 用 價 值 。 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建 議  

 

一 、 研 究 測 量 設 計 方 面  

   有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大 學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在 賽 季 前 F F M 與 其

1 0 0 碼 游 泳 花 費 時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R  =  - 0 . 2 3 1， 與 年 齡 、 體 重 、

水 中 重 量 、 體 脂 率 、 體 脂 重 量 、 胖 型 體 質 、 運 動 型 體 質 、 瘦

型 體 質 等 其 他 身 體 參 數 的 相 關 性 相 較 為 高 （ S i d e r s ,  L u k a s k i ,  

&  B o l o n c h u k ,  1 9 9 3）， 亦 有 學 者 針 對 男 子 青 少 年 游 泳 選 手 的

體 組 成 與 1 0 0 公 尺 的 花 費 時 間 與 體 組 成 的 相 關 性 分 析 中 ， 其

亦 顯 示 F F M 與 其 花 費 時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r = - 0 . 5 0 6，相 較 其 他 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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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參 數 如 B M I、 體 重 、 體 脂 率 、 體 脂 肪 重 量 來 得 大 （ L ät t ,  

J ü r i m äe ,  M ä e s t u ,  P u r g e ,  R äm s o n ,  H a l j a s t e ,  K e s k i n e n ,  R o d r i -

g u e z ,  J ü r i m äe ,  2 0 1 0），此 外；B e e k l e y,  A b e ,  K o n d o ,  M i d o r i k a w a  

a n d  Ya m a u c h i （ 2 0 0 6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運 動 員 的 體 脂 率 與 最 大

攝 氧 量 有 其 高 負 相 關 性 ， 顯 示 男 子 游 泳 選 手 的 競 速 能 力 與 全

身 的 體 組 成 份 中 的 F F M 與 F M % 測 量 皆 有 探 討 的 必 要 性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測 量 時 間 方 面  

    大 學 游 泳 選 手 於 賽 季 前 後 ， 其 體 脂 肪 率 會 有 明 顯 差 異

（ S i d e r s  e t  a l . ,  1 9 9 3 ;  M e l e s k i ,  S h o u p ,  &  M a l i n a ,  1 9 8 2 ） ， 而

本 研 究 的 受 測 者 是 賽 季 後 一 個 月 內 進 行 本 研 究 的 體 組 成 測

量 。 在 S i d e r s  e t  a l .（ 1 9 9 3）研 究 的 受 測 者 之 男 子 大 學 游 泳 選

手 體 脂 率 為 1 4 . 6 ± 3 . 4 %， 而 本 研 究 的 受 測 者 的 體 脂 率 為

1 7 . 7 ± 5 . 2 %，相 較 下 仍 有 差 距，建 議 之 後 可 進 行 賽 季 後 超 過 一

個 月 或 半 年 以 上 的 時 間 作 為 測 量 點 。  

 

三 、 研 究 工 具 方 面  

B I A 目 前 尚 未 普 及 運 用 於 各 學 校 機 關 及 醫 療 機 構 ， 因 此

研 究 者 僅 參 考 國 內 、 外 相 關 之 文 獻 ， 自 行 進 行 游 泳 選 手 體 組

成 測 量，本 研 究 討 論 僅 以 D X A 作 為 效 標 比 較 相 關 性 及 差 異 ，

未 來 可 以 多 款 測 量 儀 器 或 傳 統 量 測 方 式 作 為 比 較 及 相 關 對

照 ， 使 其 測 量 結 果 更 具 多 方 應 證 價 值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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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、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
 

人 體 及 動 物 實 驗 評 議 委 員 會  

生 物 阻 抗 法 在 腹 部 脂 肪 測 量 應 用 臨 床 試 驗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
（ 其 它 ， 包 括 ︰ 醫 學 影 像 、 放 射 治 療 … 等 ）  
 

I R B 編 號 ：  

計 畫 名 稱 ： 生 物 阻 抗 法 在 腹 部 脂 肪 測 量 應 用  

執 行 單 位 ： 財 團 法 人 仁 愛 綜 合 醫 院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要 主 持 人 ： 莊 芝 林    職 稱 ： 放 射 部 主 任    電 話 ：  

協 同 主 持 人 ： 陳 裕 鏞    職 稱 ： 專 任 副 教 授    電 話 ： 0 9 1 9 1 3 2 2 9 5  

二 十 四 小 時 緊 急 聯 絡 人 電 話 ：  

受 試 者 姓 名 ：        性 別 ：   年 齡 ：    病 歷 號 碼 ：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  

法 定 代 理 人 姓 名 （ 受 試 者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）：       

與 受 試 者 關 係 ：       性 別 ：   年 齡 ：    身 份 證 字 號 ：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  

一、背 景 簡 介 ︰ 人 體 中 影 響 健 康 風 險 最 高 的 為 腹 部 脂 肪 組 織，因 該

組 織 會 分 泌 發 炎 因 子、使 血 管 硬 化 造 成 高 血 壓，同 時 釋 放 游 離 型 脂

肪 酸 ， 使 血 脂 異 常 、 體 內 三 酸 甘 油 脂 升 高 、 高 密 度 膽 固 醇 降 低 、 並

增 加 胰 島 素 阻 抗 性，影 響 血 糖 代 謝。因 此 對 於 現 有 生 物 阻 抗 法 技 術

如 何 從 測 量 人 體 體 脂 肪 率、各 肢 段 的 體 脂 肪 率，進 而 估 測 腹 部 脂 肪

的 分 布 狀 況 與 大 小 是 必 要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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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試 驗 的 目 的 及 方 法 ︰  

本 研 究 是 以 D X A 與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所 測 得 腹 部 脂 肪 面 積 做 為 參 考

值 ， 再 利 用 B I A 所 測 得 之 阻 抗 值 數 據 配 合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身 高 、 體

重 、 電 阻 等 可 能 因 子 ， 設 為 獨 立 變 數 做 回 歸 分 析 或 其 他 的 統 計 方

式，導 出 適 合 國 人 體 型 的 預 估 公 式。同 時 藉 由 生 物 阻 抗 值 的 測 量 發

展 出 評 估 腹 部 脂 肪 分 布 狀 態 的 技 術，進 而 對 於 人 體 的 體 組 成 狀 況 與

腹 部 脂 肪 進 行 做 估 測  

三 、 納 入 及 排 除 條 件 ︰  

受 測 者 納 入 條 件 為 :健 康 正 常 人 士，並 無 重 大 疾 病。排 除 條 件 為 :  

重 大 慢 性 疾 病 ， 如 罹 患 高 血 壓 、 糖 尿 病 、 癌 症 、 腎 功 能 不 彰 、 肝 臟

疾 病、長 期 肺 功 能 有 問 題、體 內 植 入 有 電 子 輔 助 儀 器 與 有 懷 孕 可 能

的 婦 女 。  

四 、 試 驗 方 法 及 相 關 檢 驗 ：  

1 .  先 填 寫 受 試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。  

2 .  由 實 驗 人 員 仔 細 說 明 實 驗 的 方 法 、 流 程 和 步 驟 ， 直 到 受 試 者

完 全 瞭 解 清 楚，並 告 知 D X A 與 C T 應 用 輻 射 劑 量 與 其 可 能 影

響 。  

3 .  測 量 身 高 、 腰 圍 、 臀 圍 。  

4 .  先 以 站 上 生 物 阻 抗 測 試 平 台 量 測 身 體 各 肢 段 與 腹 部 之 阻 抗

值 。  

5 .  接 受 雙 能 X 光 的 測 試 ， 可 充 分 了 解 全 身 體 組 成 之 狀 況 。  

6 .  接 受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檢 測 ， 掃 描 部 位 為 腹 部 、 臀 部 與 大 腿 等 三

個 部 位 。  

7 .  確 認 資 料 。  

8 .  結 束 測 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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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可 能 產 生 之 副 作 用 、 發 生 率 及 處 理 方 法 ：  

生 物 阻 抗 法 測 量 所 需 的 電 流 大 小 範 圍 為 ( 3 0 0 - 8 0 0 微 安 培 ) ， 對 於 人

體 幾 無 感 覺 與 影 響，且 現 有 研 究 與 臨 床 報 告 中，皆 無 對 受 測 者 有 不

良 影 響 的 案 例 出 現 。  

本 實 驗 應 用 D X A 測 量 受 測 者 體 組 成 時 之 劑 量 ， 每 一 受 測 者 不 大 於

2 0 μ G y。  

應 用 C T 測 量 腹 部 、 臀 部 、 大 腿 掃 描 切 片 期 電 腦 斷 層 掃 描 參 數 設 定

為 X 光 球 館 電 壓 量 為 : 1 2 5 K V， 3 5 0 m A， 掃 描 時 間 4 秒 ,切 片 厚 度

8 m m，為 人 體 接 受 劑 量 為 每 年 允 許 劑 量 之  1 / 1 0 0   ，故 無 安 全 無 虞。 

六 、 本 疾 病 相 關 之 其 他 替 代 療 法 及 說 明 ：  

本 研 究 實 驗 性 質 並 無 此 點 問 題 。  

七 、 試 驗 預 期 效 益 ：  

實 驗 的 結 果 將 能 夠 提 供 客 觀 且 量 化 的 數 據 讓 分 析 人 員 應 用 分 析 。  

八 、 試 驗 進 行 中 受 試 者 之 禁 忌 、 限 制 與 應 配 合 之 事 項 ：  

健 康 人 士 並 無 特 別 須 配 合 的 事 項 ， 除 女 性 受 測 者 須 在 非 經 期 中 進

行 測 量 。  

九 、 機 密 性 ：  

經 由 簽 署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， 受 試 者 即 同 意 其 測 量 紀 錄 可 直 接 受 實 驗

主 持 人 、 人 體 試 驗 委 員 會 及 主 管 機 關 檢 閱 ， 以 確 保 臨 床 試 驗 過 程

與 數 據 符 合 相 關 法 律 及 法 規 要 求 ， 並 承 諾 絕 不 違 反 受 試 者 身 分 之

機 密 性 。  

辨 認 受 試 者 身 分 之 紀 錄 應 保 密 ， 且 在 相 關 法 律 及 法 規 要 求 下 將 不

公 開 。 如 果 發 表 試 驗 結 果 ， 受 試 者 之 身 分 仍 將 保 密 。  

十 、 賠 償 與 保 險 ：  

※  如 依 本 研 究 所 訂 臨 床 試 驗 計 劃 ， 因 而 發 生 傷 害 ， 由 啟 德 電 子 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（ 試 驗 委 託 者 機 構 或 廠 商 /若 無 委 託 機 構 ， 請 填 寫 計

畫 主 持 人 ）負 擔 責 任，依 法 賠 償。由 啟 德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（ 試

驗 委 託 者 廠 商 機 構 /若 無 委 託 機 構 ， 請 填 寫 計 畫 主 持 人 本 人 ） 提

供 本 試 驗 相 關 訊 息 暨 諮 詢 。（ 註 ： 試 驗 委 託 者 應 負 責 試 驗 主 持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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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試 驗 機 構 因 試 驗 所 生 之 賠 償 責 任 或 投 保 責 任 保 險 。 ）  

※  除 法 定 賠 償 及 醫 療 照 顧 外 ， 本 研 究 不 提 供 其 他 形 式 之 賠 償 或 補

償 。 若 您 不 願 意 接 受 這 樣 的 風 險 ， 您 有 權 選 擇 不 參 與 這 項 試 驗 。  

十 一 、 受 試 者 權 利 ：  

A .  受 試 者 參 加 本 試 驗 皆 不 須 繳 交 額 外 費 用 。  

B .  試 驗 過 程 中 ， 與 您 的 健 康 或 是 疾 病 有 關 ， 可 能 影 響 您 繼 續 接

受 臨 床 試 驗 意 願 的 任 何 重 大 發 現 ， 都 將 即 時 提 供 給 您 。  

C .  如 果 您 在 試 驗 過 程 中 對 試 驗 工 作 性 質 產 生 疑 問 ， 對 身 為 患 者

之 權 利 有 意 見 或 懷 疑 因 參 與 研 究 而 受 害 時 ， 可 與 本 院 人 體 及

動 物 實 驗 評 議 委 員 會 聯 絡 請 求 諮 詢 ， 其 電 話 號 碼 為 ：

0 4 - 2 4 8 1 9 9 0 0 轉 1 1 6 7。  

D .  為 進 行 試 驗 工 作 ， 您 必 須 接 受 莊 芝 林 醫 師 的 照 顧 。 如 果 您 現

在 或 於 試 驗 期 間 有 任 何 問 題 或 狀 況 ， 請 不 必 客 氣 ， 可 與 在 仁

愛 綜 合 醫 院 放 射 科 的 莊 芝 林 (全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皆 可 聯 繫 電 話 ）

醫 師 聯 絡。（ 若 試 驗 主 持 人 非 直 接 從 事 醫 療 業 務 之 醫 師，亦 可

更 改 為 可 全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皆 可 聯 繫 之 試 驗 主 持 人 或 試 驗 團 隊

成 員 ， 但 需 有 義 務 協 助 受 試 者 並 提 供 必 要 之 就 醫 援 助 ）  

E .  主 持 人 已 將 同 意 書 副 本 交 給 您 ， 並 已 完 整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性 質

與 目 的 。 莊 芝 林 主 持 人 已 回 答 您 有 關 藥 品 與 研 究 的 問 題 。  

十 二 、 試 驗 之 退 出 與 中 止 ：  

受 試 者 可 自 由 決 定 是 否 參 加 本 試 驗 ， 並 於 試 驗 過 程 中 可 隨 時 撤 銷

同 意 ， 退 出 試 驗 ， 不 須 任 何 理 由 ， 且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不 愉 快 或 影 響

其 日 後 醫 師 對 受 試 者 的 醫 療 照 顧 。 此 外 ， 受 試 者 並 已 充 份 了 解 試

驗 主 持 人 或 贊 助 廠 商 亦 可 能 於 必 要 時 中 止 該 試 驗 之 進 行 。  

十 三 、 其 它 ：  

1 .  本 計 劃 執 行 機 構 將 維 護 受 試 者 在 試 驗 過 程 中 應 得 之 權 益 。  

2 .  受 試 者 於 試 驗 過 程 中 無 須 提 出 任 何 理 由 可 隨 時 撤 回 同 意，退 出 試

驗 ， 且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不 愉 快 或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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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研 究 資 料、成 果 可 能 會 發 表 於 學 術 性 雜 誌，但 受 試 者 姓 名 將 不 會

被 公 布 ， 受 試 者 之 隱 私 將 予 以 保 密 。  

4 .  若 發 生 由 實 驗 計 畫 執 行 引 起 之 傷 害 時，計 畫 主 持 人 將 依 法 負 損 害

賠 償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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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四 、 簽 章 ：  

A .  主 要 主 持 人、協 同 主 持 人 或 代 理 主 持 人 已 詳 細 解 釋 有 關 本 研

究 計 畫 中 上 述 研 究 方 法 的 性 質 與 目 的，及 可 能 產 生 的 危 險 與

利 益 。  

主 要 主 持 人 /協 同 主 持 人 /代 理 主 持 人 簽 章 ：  

日 期 ： _ _ _ _ _ _ 年 _ _ _ _ _ _ 月 _ _ _ _ _ _ 日  

 

 

B .  受 試 者 已 詳 細 瞭 解 上 述 研 究 方 法 及 其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危 險 與

利 益 ， 有 關 本 試 驗 計 畫 的 疑 問 ， 業 經 計 畫 主 持 人 詳 細 予 以 解

釋 。 本 人 同 意 接 受 為 臨 床 試 驗 計 畫 的 自 願 受 試 者 。（ 受 試 者

為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者 ， 由 法 定 代 理 人 代 為 之 ； 受 試 者 為 限 制 行

為 能 力 人 者 ， 應 得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； 受 試 者 雖 非 無 行 為 能

力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者，但 因 無 意 識 或 精 神 錯 亂 無 法 自 行 為 之

時 ， 由 有 同 意 權 之 人 為 之 。 前 項 有 同 意 權 人 為 配 偶 及 同 居 之

親 屬 。 ）  

受 試 者 簽 章 ：  

（ 法 定 ）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人 簽 章 ：  

關 係 ：  

身 份 證 字 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 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

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 年 _ _ _ _ _ _

月 _ _ _ _ _ _ 日  

 

 

C .  受 試 者 、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之 人 皆 無 法 閱 讀 時 ， 應 由 見

證 人 在 場 參 與 所 有 有 關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之 討 論。見 證 人 應 閱 讀

受 試 者 同 意 書 及 提 供 受 試 者 之 任 何 其 他 書 面 資 料，以 見 證 試

驗 主 持 人 或 其 指 定 之 人 員 已 經 確 切 地 將 其 內 容 向 受 試 者、法

定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之 人 為 解 釋，並 確 定 其 充 分 了 解 所 有 資

料 之 內 容 。 第 一 項 情 形 ， 受 試 者 、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之

人 ， 仍 應 於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親 筆 簽 名 並 載 明 日 期 。 但 得 以 指 印

代 替 簽 名 。 見 證 人 於 完 成 第 二 項 之 行 為 ， 並 確 定 受 試 者 、 法



 

61 
 

定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之 人 之 同 意 完 全 出 於 其 自 由 意 願 後，應

於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簽 名 並 載 明 日 期。試 驗 相 關 人 員 不 得 為 見 證

人 。  

見 證 人 簽 章 ：  

姓 名 ：  

身 份 證 字 號 ：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 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

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_ _ _ _ _ _年 _ _ _ _ _ _ 月 _ _ _ _ _ _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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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意 書 建 議 書 寫 提 示  

1 .  建 議 書 寫 提 示 （ 一 ） ︰  
  書 寫 請 參 閱 藥 品 之 臨 床 試 驗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提 示  
  第 1 0 項  賠 償 與 保 險 （ 範 本 範 本 提 及 之 另 一 格 式 ）  

註 ︰ 若 同 仁 自 行 撰 寫 ， 符 合 本 院 自 行 列 管 之 學 術 研 究 案

件 （ 需 沒 有 商 業 用 途 、 無 廠 商 委 託 補 助 。 又 不 屬 於 醫 療
法 第 八 條 定 義 之 新 藥 、 新 醫 療 器 材 及 新 醫 療 技 術 範 圍 ），
有 關 「 賠 償 與 保 險 」 一 欄 位 ， 仍 不 宜 空 白 ， 建 議 書 寫 格
式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 本 採 取 檢 體 步 驟 （ 是 /不 是 ） 常 規 醫 療 業 務 的 一
部 分 。  

（ 二 ）  如 依 本 研 究 所 訂 計 劃 ，因 而 發 生 傷 害 ，您 仍 受 醫
療 法 保 障 。 計 劃 主 持 人 願 提 供 本 試 驗 相 關 訊 息 暨 諮
詢 。  

（ 三 ）  除 法 定 賠 償 及 醫 療 照 顧 外，本 研 究 不 提 供 其 他 形
式 之 賠 償 或 補 償 。 若 您 不 願 意 接 受 這 樣 的 風 險 ， 您
有 權 選 擇 不 參 與 這 項 試 驗 。  

（ 四 ）  其 它 ︰ 保 險 事 宜 ，目 前 並 未 強 制 ，請 主 持 人 自 行
斟 酌 。  

 

2 .  建 議 書 寫 提 示 （ 二 ） ︰  
若 本 試 驗 屬 查 驗 登 記 案 件 ， 或 使 用 之 藥 品 尚 未 領 有 國 內
許 可 證 ， 請 主 持 人 依 衛 生 署 藥 品 優 良 臨 床 試 驗 準 則 及 相
關 法 規 ， 充 分 提 供 受 試 者 以 下 資 訊 內 容 ：  
一 、 臨 床 試 驗 為 一 種 研 究 。  

二 、 試 驗 之 目 的 。  
三 、 試 驗 治 療 及 每 個 治 療 之 隨 機 分 配 機 率 。  
四 、 治 療 程 序 ， 包 含 所 有 侵 入 性 行 為 。  
五 、 受 試 者 之 責 任 。  
六 、 臨 床 試 驗 中 尚 在 試 驗 之 部 分 。  
七 、 對 受 試 者 或 對 胚 胎 、 嬰 兒 或 哺 乳 中 幼 兒 之 可 預 期 危
險 或 不 便 處 。  

八 、 可 合 理 預 期 之 臨 床 利 益 。  
九、其 他 治 療 方 式 或 療 程，及 其 可 能 之 重 要 好 處 及 風 險 。 
十、試 驗 相 關 損 害 發 生 時，受 試 者 可 得 到 之 補 償 或 治 療 。 
十 一 、 如 有 可 獲 得 之 補 助 ， 應 告 知 參 與 臨 床 試 驗 之 受 試
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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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二 、 如 有 應 支 付 之 費 用 ， 應 告 知 參 與 臨 床 試 驗 之 受 試
者 。  
十 三 、 受 試 者 為 自 願 性 參 與 試 驗 ， 可 不 同 意 參 與 試 驗 或

隨 時 退 出 試 驗 ， 而 不 受 到 處 罰 或 損 及 其 應 得 之 利
益 。  

十 四 、 經 由 簽 署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， 受 試 者 即 同 意 其 原 始 醫
療 紀 錄 可 直 接 受 監 測 者 、 稽 核 者 、 人 體 試 驗 委 員
會 及 主 管 機 關 檢 閱 ， 以 確 保 臨 床 試 驗 過 程 與 數 據
符 合 相 關 法 律 及 法 規 要 求 ， 並 承 諾 絕 不 違 反 受 試
者 身 分 之 機 密 性 。  

十 五 、 辨 認 受 試 者 身 分 之 紀 錄 應 保 密 ， 且 在 相 關 法 律 及
法 規 要 求 下 將 不 公 開 。 如 果 發 表 試 驗 結 果 ， 受 試
者 之 身 分 仍 將 保 密 。  

十 六 、 若 新 資 訊 可 能 影 響 受 試 者 繼 續 參 與 臨 床 試 驗 之 意
願 ， 受 試 者 、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有 同 意 權 之 人 會 被 立
即 告 知 。  

十 七 、 進 一 步 獲 知 有 關 試 驗 之 資 訊 和 受 試 者 權 利 之 聯 絡
人 ， 及 與 試 驗 相 關 之 傷 害 發 生 時 之 聯 絡 人 。  

十 八 、 受 試 者 終 止 參 與 試 驗 之 可 預 期 情 況 及 理 由 。  
十 九 、 受 試 者 預 計 參 與 臨 床 試 驗 之 時 間 。  
二 十 、 大 約 受 試 者 人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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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體及動物實驗評議委員會  

受 試 者 知 情 同 意 回 饋 評 估 表 單  
I n f o r m e d  C o n s e n t  E v a l u a t i o n  F e e d b a c k  To o l  

親 愛 的 受 試 者 （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） 您 好 :  

為 確 認 執 行 試 驗 之 研 究 人 員 能 確 實 為 您 詳 盡 說 明 及 告 知 本 試

驗 效 益 與 風 險，仁 愛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人 體 及 動 物 實 驗 評 議 委 員 會 與 研

究 計 畫 主 持 人 ， 將 藉 由 此 問 卷 調 查 各 位 受 試 者 對 試 驗 執 行 之 理 解 、

與 維 護 試 驗 執 行 的 品 質 與 您 的 權 益 ︰  

試 驗 名 稱 ︰ 生 物 阻 抗 法 在 腹 部 脂 肪 測 量 應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試 驗 主 持 人 ︰ 莊 芝 林 ， 受 試 者 知 情 同 意 書 解 說 人 ︰ 謝 坤 昌 /蕭 安 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確 實 了 解 您 所 參 與 試 驗 之 目 的 為 何 ? 包 括 試 驗 藥

物 /醫 材 /食 品 /其 它 ︰            的 明 確 用 途 ?  

2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確 實 了 解 您 所 參 與 試 驗 之 可 能 獲 益 為 何 ？ （ 對 自

己 是 否 有 好 處 ？ ）  

3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確 實 了 解 您 所 參 與 試 驗 之 可 能 風 險 與 副 作 用 為

何 ? 檢 體 的 用 途 ? 配 合 試 驗 進 行 所 帶 來 的 任 何 不

便 ?  

4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對 於 您 的 狀 況 ， 除 了 參 與 試 驗 外 ， 有 沒 有 其 他 的 選

擇 ? 包 括 其 他 的 治 療 方 式 ?  醫 師 /主 持 人 是 否 對 您

詳 細 解 說 ?  

5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參 與 試 驗 是 否 造 成 您 負 擔 額 外 花 費 ? 包 括 多 餘 的

掛 號 費 ? 醫 藥 費 ? 檢 查 費 ? 若 有 的 話 ， 請 說

明 :                。  

6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是 否 了 解 ︰ 您 有 絕 對 的 自 主 權 ， 可 以 隨 時 選 擇 退

出 試 驗 ， 絕 不 會 影 響 您 接 受 醫 療 照 護 的 權 益 。   

7 .  □  是   您 參 與 試 驗 是 自 願 的 ？ 研 究 人 員 有 義 務 為 您 詳 細 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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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否  明，並 經 過 您 充 分 的 考 慮 後，才 簽 署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。 

若 否 的 話 ， 請 說 明 原

因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8 .  
□  是  

□  否  

您 了 解 研 究 團 隊 、 本 院 人 體 試 驗 委 員 會 及 衛 生 主 管

機 關 有 權 審 閱 您 在 試 驗 中 的 相 關 紀 錄 ? 但 這 些 紀 錄

將 以 特 定 的 保 密 方 式 呈 現  ( 如 : 以 代 號 或 編 碼 表

示 )， 絕 不 會 透 漏 您 個 人 的 隱 私 ?  

9 .  
□  是   

□  否  

您 對 執 行 試 驗 的 主 持 人 研 究 團 隊 若 有 其 他 問 題 或 建

議 ? 

若 是 的 話 ， 請 列 出 : 

 

您 可 以 選 擇 具 名 或 匿 名 ︰              ， 日 期 ︰                  

 

仁 愛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人 體 及 動 物 實 驗 評 議 委 員 會  敬 上  

0 4 - 2 4 8 1 9 9 0 0  轉  1 1 6 7  

 


